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維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林香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55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43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乙○○為洪秋櫻之女，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關係，且共同居住在乙○○所承

租位於00市○○區○○街00號00樓之0住處。乙○○年幼

時，原與父、母、兄、姐、妹及弟弟同住，母親洪秋櫻經商

順利，家中生活富裕，然父親吳柏恒先因賭博，致家中破

產，轉往大陸工作，母親竟也沈迷賭博，經常外出不在家，

忽視家庭，因而發生二個弟弟在家中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憾

事，母親將之歸咎妹妹甲○○，且家中經濟逐漸敗壞，父親

對母親極度不諒解，終至離婚，乙○○、甲○○與兄丙○

○、姐吳維馨分離，分別由不同親戚撫養等，對於母親開始

賭博後，家人生離死別、經濟狀況不佳之狀況，乙○○對母

親埋怨不已，但對於經常失聯、無預警出現之母親，仍存有

一定程度之感情，一方面給與金錢援助，卻又因母親不間斷

索討，生活大受干擾，更因支助母親之事遭父親察覺，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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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給與經濟支援，乙○○便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維生。乙

○○大學畢業後，從事保險工作，利用家中過去人脈，收入

頗豐，隨後步入第一段婚姻，辭去工作，然因與前夫關係惡

化，開始出現憂鬱、自殺意念，縱有前往診所就診，卻不規

則服藥。於離婚後，兩個兒子由前夫扶養，因求職不順，改

從事網拍、伴遊工作，收入漸有起色，民國109年間，母親

因無其他子女願意扶養而無處可歸，再次投奔乙○○同住，

乙○○雖收入尚佳，但開銷大，還要面對母親之需索無度，

經常入不敷出，加上兩人同居生活衝突不斷，時有爭吵，母

親常以賭博輸錢，指責係因乙○○所致，且不顧其反對屢屢

傳送其照片給某黃姓男子，乙○○對於與母親同住感到痛

苦，又考慮母親有失智症狀，無法斷然要求母親離開，而處

於矛盾情結。乙○○於110年間再婚，然因家庭暴力問題，

婚姻僅維持2月，即以離婚收場。乙○○因前述經歷，有情

緒障礙，出現憂鬱症症狀，至多家醫院、診所就診，並110

及111年間住院兩次，經診斷為躁鬱症，其有自殺意念，於1

11年5月25日就診時，因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發作，並向

醫師表示想殺母親，醫師建議住院治療。

二、乙○○於111年5月29日17時許，原本在上址屋內客廳準備出

門，適母親洪秋櫻於同日17時17分許返抵家中，藉故向乙○

○索討款項，惟乙○○以身上無現金為由拒絕，此時洪秋櫻

即開始叨念乙○○無穩定工作致無法供養其經濟需求等語，

雙方進而發生激烈口角，乙○○氣憤難耐，遂至廚房持水果

刀1把（起訴書誤載為「菜刀」，爰予更正。刀刃為金屬材

質，長18.5公分，寬3.3公分，刀刃含握柄為28公分；該刀

具為租屋時原屋主已配置之廚具用品，非乙○○所有）返回

客廳，先持該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欲對吳秋櫻動之以

情，並表達自己深切之無奈情緒，然吳秋櫻不僅不為所動，

更出言「不然殺死我啊」等語加以挑釁，旋即轉身欲返回房

間，詎乙○○明知水果刀為銳利之兇器，且人之左後肩連結

上背及胸腔，其內有肺臟、動脈等人體重要器官組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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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預見若將此刀械以相當之力道完全刺入體腔，足以深

及內部臟器及血管組織等而生死亡之結果，乙○○仍基於縱

使持刀刺殺發生殺人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殺直系血親尊親

屬之不確定故意，以其右手反手持上開水果刀自洪秋櫻背後

朝其左後肩猛力刺入，且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

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

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

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

扁塌，併有大量失血而當場倒臥在地。乙○○見洪秋櫻倒臥

血泊中，猶持其所有之Iphone11pro手機，朝洪秋櫻倒地處

錄影，並在影片中數落洪秋櫻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及對家人不

聞不問之憤恨積怨，其後情緒略微平復，遂撥打119、110報

案電話，且於報案電話中表明自己甫殺害母親等語。嗣救護

人員到場，雖緊急將洪秋櫻送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下稱林新醫院）急救，然洪秋櫻仍因出血過多導致低血溶

性休克而於到院前死亡。乙○○於警方前往現場處理時，當

場承認為行為人並自首接受裁判，而遭員警當場逮捕，且扣

得上開水果刀1把、I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乙○○犯

案所著衣物1套（其餘疑似毒品及施用器具等扣案物與本案

無關，不予贅載），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貳、程序方面：

一、上訴是否合法部分：　　

　㈠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349

條定有明文。又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被告提起上訴

者，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

出，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依同法第351條第1

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

與監所長官何時將上訴書狀送交法院收文無關，且條文既規

定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故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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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扣除其在途期間。至於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

出上訴書狀者，倘被告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

地，自應依同法第66條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

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而為利辨別與日後

查考，法務部矯正署行文矯正機關說明，如在監所之被告循

由監所長官轉遞程序提出書狀，監所場舍主管不論任何時間

皆需收受，並於書狀明顯處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

戳」，同時附記「收容人實際提交之日期及時間」；倘在監

所之被告自行以書信方式郵寄、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

送，或請辯護人轉遞書狀，顯與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程序有

別，矯正機關自不得蓋印收受書狀專用檢查章戳，而應根據

提交方式，詳實登載於書信登記表等相關簿冊，有法務部矯

正署民國112年4月14日法矯署安字第11204002100號函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㈡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3項規定：「監所長官接受上訴書狀

後，應附記接受之年、月、日、時，送交原審法院。」是被

告若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本應由監所送交法院，惟現

行實務情形，卻不乏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後，經

監所長官蓋印並附記接受之日期時間，再由被告自行郵寄至

法院，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是否仍屬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

出上訴書狀？抑或認為係被告自行採書信程序寄送法院？參

以刑事訴訟法第351條之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告處於人身

自由受剝奪之狀態，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有所困難，乃為其

便利而設，實難認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均能清楚

辨別上開法務部矯正署有關矯正機關收受書狀蓋印專用章戳

之時機及方式，且上開函文中除說明收容人書狀需否蓋印

「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應依提交方式決定，並區分不

同程序說明用印情形外，也要求各矯正機關應依說明辦理，

並應逐一檢視、修訂相關作業流程，及加強相關業（勤）務

人員之教育訓練等情，足認實際運作中，仍有羈押收容或因

執行在監所之人不知向監所長官提出或自行採書信寄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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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別，在此情況下，可否單憑被告之上訴書狀登載於書信

登記表上，斷定被告以何種方式上訴？是不僅不應據上開法

務部矯正署函文，認定被告以何方式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之

途徑，更應為有利被告之解釋運用。質言之，登載於書信登

記表上之上訴書狀，郵寄至法院之情形，如果登載於被告書

信登記表時尚未逾上訴期間，自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

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後是否由監

所長官送交法院並非重要；如若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

狀時已逾上訴期間，以自行郵寄、送達法院之時，扣除在途

期間之結果，仍屬合法上訴者，此時應認係由被告自行寄

送，其逕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仍未逾期。

　㈢經查，原審判決後，於112年2月9日囑託法務部○○○○○

○○○○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長官送達判決正本給被告

乙○○收受，有送達證書可參。其上訴期間自112年2月10日

起算，至同年3月1日屆滿。被告提出之聲明上訴狀係以郵寄

方式，於112年3月2日寄至本院，其聲明上訴狀及信封未蓋

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收受之戳章，亦無接受書狀日期時間

之記載，然被告係於同年2月25日將上訴書狀、信封交由監

所長官，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被告發受書信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前審卷第83頁），依該寄送本院之信封，收件人欄

除了書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外，也註記案號、股別，應可認

定是被告寄送之法院文書，上訴人於112年2月25日向臺中看

守所女子分所提出該上訴書狀時尚未逾上訴期間，應可認定

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

情形，其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

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

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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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持水果刀刺入被害人洪秋櫻身體致其死亡

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殺人之犯意，辯稱：我只是持刀刺我

母親1下，目的是為了警惕她不要再賭博了，何況我是先自

殘，欲以此方式與我母親溝通，沒想到她完全不予理會，若

我有意要殺她，我照理會找其他如心臟等致命部位下手；而

我從小就喜歡拍照，當時只是單純想把這整個過程拍攝下

來，等將來母親好了，我會把影片給她看，我沒有要殺母親

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害人生前共有四名成年子

女，但因為長年沉迷於賭博、不僅未經營家庭關係也疏於照

顧子女，離婚後，與四名子女並無往來。直到被告高中時

期，被害人又突然與被告聯繫並索取金錢，被告因一時心軟

而選擇外出打工、賺錢以供被害人花用，被害人多將這些錢

用在賭博上面，以至於被告父親無法諒解被告行為，選擇不

再與被告有所往來。正也是因為這種情形，除了被告以外，

其餘的三名子女都不願意與被害人有所接觸聯繫，000年0月

間，被害人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聯絡了被告。被告又因為心

軟，收留了被害人，並負擔所有的生活開銷，在本件案發以

前，被告絕對可以被稱作是孝順的女兒，在這樣的母女關係

相處底下，實在很難想像唯一與被害人有較為親密關係之被

告，會有殺死被害人之意圖，被告憂鬱症發作而說出想殺母

親的話，不能當作想殺死母親意圖的認定。又被害人左後肩

的傷口確實不淺，但被告在攻擊被害人之前，先用自殘的方

式嚇被害人，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

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兩人都是處於行走的狀態，被告沒辦

法瞄準朝她想要下手的左手臂的位置，又因為情緒激動，沒

辦法準確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

等文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

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之的意圖，理應直接朝被害人的軀幹

核心、心臟或是頸部位置下手，而非朝著一個這麼罕見的左

後肩部位。被害人在被刺傷後開始大量出血，被告在第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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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的故意或

是被害人死了也不違背其本意，被告理應在被害人大量出血

時靜靜的看著被害人死亡的過程，也不會拿浴巾為被害人止

血，被告在行兇過後有錄影這件事，是因被告是個非常喜歡

拍照、錄影，為任何事情留下紀錄的人，被告是基於留下紀

錄的心態在錄影，希望被害人獲救後可以知道，綜合以上情

狀，被告在本件行為上應該沒有殺人故意，其行為至多僅構

成刑法第277條第2項、第280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

罪。

二、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扣案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

之事實，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與本院審理中坦承不

諱，並有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被告聯繫119救護車

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

消防局派遣令、台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纪錄

單、被告於行兇後拍攝畫面口述內容之譯文、案發地點之現

場室內平面圖、現場蒐證照片、被告及被害人之手機畫面翻

拍照片、被告於住家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

片、被告之左手傷勢照片、被害人傷勢及穿著上衣之照片、

扣案物照片、案發前被害人返回住家之電梯內監視器錄影畫

面翻拍照片、被害人手機內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聊天紀

錄翻拍照片、己身一親等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參

（見偵卷第71、87、89至94、121、123至143、145至149、1

51、153、155、157至159、163至167、307至309、311至31

7、409、417至469頁），復有被告持之行兇之水果刀1把、I

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被告犯案所著衣物1套扣案可

佐。而被害人因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

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業經檢察官

督同檢驗員相驗、法醫師解剖鑑定屬實，研判其死亡原因為

研判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亦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

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剖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所附同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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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

及解剖照片附卷可參（見相卷第61、83至91、105至117

頁）。

三、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解剖，解剖時見左後肩

部有一條5.5乘2公分長的銳器刺傷，距頭頂24至27.5公分

處，後中線左側21到25公分處，創角銳端在2點鐘方向和鈍

端在8點鐘方向，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

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

間，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

上往下、由左往右，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

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解剖結果，認其主要致死外傷係

於左後肩部的銳器刺傷，傷口形狀符合單刃刀，方向往前、

往下、往右刺入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

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

（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

研判死亡原因為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

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死亡方式為

「他殺」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

第11100039980號函附之（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

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05至116頁）。再

由扣案水果刀上之血跡送驗結果，刀刃口上檢出一女性DNA-

STR型別，與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刀柄上DNA-STR型別

檢測結果為混合型，主要混合型別混有2人DNA，不排除混有

被告與被害人DNA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8日

中市警鑑字第1110052750號鑑定書可稽(見偵卷第385至386

頁)。佐以上開被害人所受傷勢、扣案水果刀等觀之，核與

被告供稱先以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

等情相符，足徵被害人確經被告以水果刀刺入導致低血容性

休克而死亡。

四、按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然

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行為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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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節之輕重、攻擊人體部位

之位置暨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

意。又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

斷，而殺意乃行為人主觀上之意念，外界本難逕得查知，故

於行為人否認有殺人犯意時，自應綜合各個客觀之間接證據

以為判斷，殺人犯意之有無，固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少

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

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

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

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

斷之準據；申言之，當綜合創傷之部位、創傷之程度、兇器

之種類、兇器之用法、動機之有無、犯行後之行動等情況證

據，以進行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07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

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明

定：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

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

無犯意之可言，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

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

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

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

意）（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再者，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

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法條中「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

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

結果發生之可能，亦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

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

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

要素（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

照）。是以，直接故意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

當把握」之預測；而間接故意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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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即為已足。本件查：

　㈠關於被告與母親之關係、被害人與家人之相處情況，證人即

被告之兄丙○○於警詢中證稱：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6年

前，從來沒有跟她聯絡，也不知道她怎麼生活，也不清楚為

什麼被告會跟她住在一起，我有一個姐姐吳維馨，我有用LI

NE通知她，我不知道她的手機，還有一個妹妹甲○○，我沒

有聯絡方式，我父親在20幾年前與母親離婚，有自己的家

庭，所以我沒有聯絡方式也沒有交集等語（見偵卷189至192

頁）；於偵查中稱：我從小是阿公帶大，被告是跟父母住，

所以我們幾乎沒有一起生活，父母離婚後，被告是跟父親

住，我跟被告偶有聯絡，被告有打電話跟我說跟母親一起

住，我覺得很奇怪，她說母親身體不好，一起住有個照應，

我有聽說她們因為錢的事吵架等語（見偵卷第193至197

頁）。又被害人與其夫原育有六名子女，年紀最小的弟弟於

90幾年間死亡乙節，為證人甲○○於偵查中供陳明確，其並

證稱：從我有印象以來，就知道媽媽有賭博習慣，小時候媽

媽外出打麻將，把二個弟弟留在家中，兩人因一氣化碳中毒

死亡，我那時出門玩，回家後睡他們旁邊，直到救護人員將

我搖醒，我才知道此事，弟弟過世後，爸爸去大陸工作，我

回北港爺爺奶奶家，被告當時讀高中，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及

打工，媽媽曾經短暫住那邊，但是騙走被告錢後，又消失不

見，爸爸長年在大陸，媽媽通常不在家，除非是沒有錢才回

家，她還曾經騙爸爸要讓我上幼兒園，把錢拿去賭博。從小

到大的事，媽媽都沒有參與到。她也曾經多次跟我要錢，不

管金額多少，沒有要到都不罷休等語（見偵239至241頁）。

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前我媽有生了二個弟弟，那時爸

爸有給充足的生活費，但媽媽都拿去賭博，後來其中一個弟

弟不小心開到熱水，一氣化碳外洩導致二個弟弟中毒身亡，

媽媽把責任歸責到甲○○身上，造成甲○○精神出現狀況，

我對媽媽歸責甲○○這件事很不諒解，她都沒有照顧過我，

還一直情緒勒索我，威脅輕生，她很常跟我要錢，且硬要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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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我住，趕都趕不走，她靠賭博及我給的生活費維生，是

我無法賺錢後才去做清潔工等語（見偵卷第209至210頁），

及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接受精神鑑定時，對鑑定醫

生所述之生活史大致相符，堪認被害人長年賭博、經常索討

金錢，且與其他家人疏離，僅有被告願意接濟等情，應屬真

實。

　㈡又被告罹患身心病症多年，曾在地區教學醫院、基層診所就

診（然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經原審囑託鑑定結果，尚未達刑

法第19條第1、2項之要件，詳後述），此有被告自108年起

之全民健保就醫紀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5日

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10008902號函所附急診暨門診病

歷、德仁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

至78、第107至145、197至205頁）；又距離本件案發前，被

告最近1次就醫則是在國軍臺中總醫院，據該院覆稱「被告

於111年5月25日至本院身心科初診，僅門診1次，未再回

診；被告自訴曾在中山醫院及德仁診所門診多年，曾有住院

治療；門診當日症狀包括憂鬱、注意力差、失眠、食慾差、

負向思考、自我傷害意念及傷害他人意念（想殺母親）、擔

心被跟蹤、被監視，擔心先生要害她......診斷疑似雙相情

緒障礙症，目前憂鬱發作」，亦有該院111年9月29日醫中企

管字第1110009968號函暨門診病歷附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

207、263頁）。再者，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自承：我在5月2

5日（在國軍總醫院）看診完至29日案發時，均沒有按時服

藥，因為工作關係忘了帶藥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55

頁），復由被告之臉書貼文，敘及受身心病症所苦，保險未

理賠下之經濟困境（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當處於多

重壓力夾雜之下，而其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殺害母親之

想法，堪認被害人係屬被告壓力來源之一。

  ㈢被告持刀刺向被害人之原因，其於警詢、偵查、原審中供

稱：當天我原本要出門，我母親問我有沒有錢，又說是我把

她存的新臺幣（下同）6千塊花掉，害她無法去簽牌，少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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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0幾萬，我希望她不要再繼續賭博，我不是不賺錢，只因

先前我們母女2人各自動手術花了50多萬，但保險理賠一直

沒下來，我母親就罵我帶衰又愛花錢；另外她還會偷拍我的

不雅照傳給某黃姓男子，當我責問她時，她又推說早就該該

名男子封鎖，而且已經把照片收回、刪除，但我知道她在騙

我，我很生氣，先拿桌上的冷湯潑向她，她也拿碗回摔我，

還說「不然妳就把我殺死」，我衝進廚房拿水果刀，先拿刀

割自己的左手掌，問我媽「妳真的要這樣嗎？」我母親不理

我，轉身就要回房間，還罵我是「破格查某（臺語意指沒出

息的女人）」，我一時失控，遂右手握刀，刀口朝下，我想

朝她左手臂後方劃下去，結果刀刃刺入我母親左後肩，然後

我就拔出刀子等語（見偵卷第35、207至208、原審卷一第15

4頁）。參酌前述被害人之長期賭博、未對家人付出等行為

模式，被告對於被害人長年嗜賭、需索金錢無度，積怨頗

深，但對如此行徑之被害人，被告仍持續給與金錢、提供住

處同住，並未如同父、其兄、姐、妹不聞不問，顯然對於被

害人身為其母親，仍懷有孺慕之情，對於被害人既有埋怨，

也有親情，互有消長，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萌生殺害母

親之意念時，當屬對被害人怨懟之時。依被告所述，案發之

前，因醫療費用龐大，保險尚未理賠，於此經濟狀況極度惡

劣情況下，被告自身受身心病症所苦，於案發前數日起即未

按時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態，在本案其與被害人激烈口角，

且以自殘舉動未獲被害人善意回應、未表現不捨女兒受傷之

歉意，其負面情緒自屬激動難平，於此情況下，被告衝動出

手對被害人猛力刺殺之行為，顯係出於對骨肉親情矛盾、有

愛有恨之心態所致，其犯案之動機及萌生犯意之背景等事

實，可以認定。

  ㈣扣案之水果刀，全長28公分、刀刃部分約18.5公分、刀刃最

寬部位約3.3公分、刀柄為塑膠材質，刀刃為金屬材質並鋒

利，其上沾有相關血跡，已據原審勘驗在卷（見原審卷一第

158頁，其外觀態樣見偵卷第133至135頁照片所示）。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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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主要致死外傷，係在左後肩部，可見被告是在被害人

身後將水果刀刺入，當時被害人應係毫無防備，又依前述法

醫師解剖時所見，水果刀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

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

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

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因而造成左肺及周遭動脈血管等

身體組織重大損傷，足見其下手力道猛烈，將行兇之水果刀

刺入被害人左肩後，猶將刀刃轉向右方直至完全沒入被害人

左胸；而人體肩膀與胸部相連，胸部內有人體重要臟器肺

臟、心臟等，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長達18公分，完全超出

一般人肩胸體廓之寬度，將此刀刺入，極可能傷及胸腔內部

維持生命體徵之重要臟器，造成剝奪人生命之可能，且人體

一旦失血過多，極可能迅速造成死亡之結果，眾所周知，被

告下手力道猛烈，刀刃完全沒入被害人身體，行兇後，傷口

有5.5乘2公分長、寬，見被害人鮮血溢出，血流滿地（參見

偵卷第149頁），不僅未立即報警，反而持其所有之Iphone1

1pro手機對被害人加以錄影，足徵其對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

危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且該結果之發生確不違背其

本意甚明。

  ㈤被告持刀刺入被害人左肩，見被害人倒地、鮮血直流時，猶

以手機錄影稱：「我們這世人無緣了，死性不改啦，拍謝，

女兒不孝啦，正港不孝啦，不過你怎麼折磨我們這世人，吳

慶華吳慶元是怎麼死的，甲○○是怎樣被你逼瘋的，我的人

生，為了你的一字，賭博，到現在還在賭，剩6000元的生活

費，都沒簽牌，被我拿去用，都是我害你沒簽牌，你用三星

啦，很衰小啦，都是我害你輸光光的啦，我帶衰小，拍謝

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

辦法忍了啦，你為了阿豐，你傳我的照片，我沒穿衣服的照

片給他看，一直要我跟他踩踩踩踩，你到底是什麼心態，叫

我下海，我一直跟你講了又講，為什麼我今天會出手，因為

我到昨天才看到你跟阿豐的對話啦，蝦咪你有心要對待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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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嗎，你哈他哈得要死，為什麼要用我當工具，叫我挖男人

的錢，能挖盡量挖，我是人捏，我是你女兒捏，你讓華華、

元元死的時候，我拜託爸爸不要離婚，我要一個家，爸爸有

原諒你嗎，繼續賭繼續賭，還把孩子死在家裡的罪，怪在甲

○○的身上，說弟弟在睡啦，為什麼不起來叫媽媽，是你害

死弟弟的啦，我跟甲○○永遠永遠永遠沒有辦法原諒你啦，

我說了，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

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如果活得起來，拜託你改，我會好

好孝順你，你如果救不起來，你放心得走，不要再折磨我了

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了啦，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為什

麼要這樣對維郁，為什麼不好好的顧好慶華跟慶元，我的

家，我沒有家，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我到底是，我只求你不

要賭博，就這麼簡單而已，你如果說好，我照顧你一輩子，

你不要賭博有這麼困難嗎，有那麼困難嗎」，陳述其對被害

人難以忍耐之情緒，歷時3分17秒，無視倒地之被害人血流

不止，應立即就醫之緊急情況，益證被告主觀上對被害人死

亡之結果，預見其可能性而容任其發生。

五、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雖有撥打119、110電話求援，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

「媽媽不要死」等語，然參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

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所

示（見偵卷第89至94頁），被告於112年5月29日17時46分44

秒撥打119電話，通話時間至同日17時47分56秒止，被告又

於17時49分01秒撥打110，其間僅間隔2分多鐘，被告第一則

錄影時間，手機顯示為17時47分，影片長度為3分17秒，被

告自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前開始錄影，亦不可能在撥打119之

後、撥打110之前錄影，另由被告第三則錄影譯文（見偵卷

第99頁），可知消防人員是於影片長度約7分時到達，依上

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所載，南屯分隊人

員於17時56分13秒抵達現場，對照被告該則手機錄影時間開

始於17分52分秒，加計7分鐘約為17時59秒，被告手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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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標準時間並不相符，被告手機時間較快於標準時間約3分

鐘，是辯護人所稱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用浴巾

幫被害人止血，才錄影，與客觀事實不符。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

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行走間，無法瞄準、拿捏

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

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云云。被告雖辯

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分位下手云云。然

被告如為勸阻被害人戒除嗜賭而以傷害之舉動欲加嚇阻，大

可以選擇其他下手情節（如輕微揮劃被害人四肢）等方式達

其目的，此觀被告於持刀之始，即劃傷自己左手掌藉以博取

被害人同情之舉甚明，益見其對於持有該水果刀刺擊人體，

對生命危害程度輕重差別之利害關係知之甚詳，被告辯稱：

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位下刀，並無殺害母親

之意思云云，然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時已供稱：我大學畢

業，你們認為我應該瞭解這樣的行為會致死，但我對器官不

瞭解云云（見原審卷第30頁），前後所述更見矛盾，足認被

告確知其本案行兇態樣恐足以取人性命，其時而推稱不知器

官位置、時而反稱其何以未選擇更致命之部位下手等情詞，

無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再，被告於刺殺被告

後，以其手機錄影，並述說其對被害人之不滿，已如前述，

於歷時3分17秒之過程中，未對被害人流血不止施以任何急

救或止血動作，且其稱：「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

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我說了，我

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

是的父母」，於打撥打119電話時稱：「我殺我媽」「很嚴

重，她死了」等語，足徵其對於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

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縱然於後續錄影中，有企圖表示欲

幫被害人止血，又撥打110、119求救，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

出「媽媽不要死」，此無非係被告終驚覺其鑄下大錯，且於

外人面前欲展現母女情深及悔意之反應而已，然人之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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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稍縱即逝，關於大量失血之搶救更可謂分秒必爭，被告於

行兇後之第一時間未通報醫護人員，而為上述悖離人倫常情

之錄影舉動，其主觀上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無誤。

六、綜上調查結果，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肆、論罪量刑之理由：

一、查被告為被害人之女兒，兩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殺害被害人而對其實施不法侵害

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對於家

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規定予以論處。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

系血親尊親屬罪。

二、被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

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應予加

重其刑。

三、自首部分：

　　被告於撥打119電話報警時，已在報案電話裡，向消防局值

班人員表明「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

語，此有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

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消防局派遣令、臺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

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7至93頁），足認

被告在未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發覺犯罪前，已主動坦承殺害

母親之犯罪事實，經核與自首要件相符，並斟酌被告通報救

護及警察單位，且保留犯罪現場原貌並坦然接受司法調查，

對整體案件之釐清仍有助益，爰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

刑，並依法先加（除前揭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

不得加重外）後減之。

四、被告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㈠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

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

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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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

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

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

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

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

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

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

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

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

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

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

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院審酌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後，歷次接受警員、檢察官調

查、法院審理之過程，對於警員詢問、檢察官及法院之訊

問，均能具體回答且應答切題，且對於111年5月29日當日被

害人返家後，兩人何以發生口角，其先持刀割傷自己，再刺

向被害人之經過，多能具體描述，對於錄影時其提及之家庭

狀況、賭博或是被害人傳送照片等情，亦能一一解釋說明，

復陳明當日16時許，與其一同搭乘電梯之男子因何原因前來

訪視，顯見其當日縱因不規則服藥，惟其意識仍屬清楚，否

則事後何能清晰記憶事發過程並予描述。且被告於案發後以

手機錄影，以手機撥打119電話時，尚能表示「我要救護車

也要警察」「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也能清

楚說出門牌號碼，其思緒、行止無恙，堪認被告於111年5月

29日行為時及案發初始之精神及心智狀態，均非處於缺陷或

障礙狀態，且並無因不規則服藥而影響其控制能力。

　㈢本案經原審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對被告進行行為時精

神狀態實施鑑定，該醫院參酌被告個人生活史與疾病史等資

料，並對被告為身體檢查、心理評估、精神狀態檢查後，認

　　：「鑑定期間，被告無明顯精神症狀，對詢問的問題可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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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語言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未有重大缺損。根據美國精

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

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診斷

準則，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1.持續性憂鬱症，需考慮第二型

躁鬱症。2.多重藥物濫用。3.需考慮B群人格障礙症。憂鬱

症可能對患者的情緒、生活表現產生影響，但極少影響患者

的控制與辨識能力。本案的犯案動機與親子間長期的對立、

衝突有關，其於案發後尚可以手機對雙方錄影、自行撥打電

話報案，綜上所述，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缺損。綜合被

告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

評估結果，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未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之情形。」有該醫院111年12月14日草療精字

第1110014596號函所附刑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

二第33至45頁）。

　㈣草屯療養院上開專業鑑定結果，與本院依上述客觀證據所為

認定相符，堪可採認。綜上所述，本案尚難認被告於111年5

月29日為前開犯行時，有因憂鬱症產生不能辦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

1、2項規定之適用。

五、被告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因年幼遭被害人向父親謊索生活費，然

相關款項均遭被害人取供賭博所用，被害人賭博成癮之惡習

更間接導致其經歷手足死別離散之痛楚。被告係一時心軟而

接納無家可歸之被害人同住，豈料日常生活仍屢遭被害人強

索財物及口頭數落，終致發生本案悲劇。然平日被告與被害

人之相處狀況尚屬平和，對被害人亦盡顯孝心，被告之兄妹

均表示不願對被害人提出告訴，顯見被害人所為亦難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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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之認同，而被告因罹精神痼疾，一時衝動，難以控制其

行為而鑄成大錯，其情可憫，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

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

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

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

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

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

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

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告雖長年受被害人需討金錢或情緒勒

索，其遭遇或屬不堪，然雙方究為骨肉至親，而原生家庭之

糾葛問題於現今社會並非少數或特例，卻未見人人皆以持刀

相向之極端方式尋求解決；被告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行

為，所為係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法益，其泯滅人倫之情節於社

會整體法感而言，仍屬重大犯罪，參以被告已適用刑法第62

條規定減輕其刑，相較原本之法定刑，已可在減刑後之法定

刑度內妥適斟酌以量刑，亦即其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相較於

被告之犯罪情狀，尚無過於嚴苛之處，足使被告接受適當之

刑罰制裁，實難認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顯可憫恕之

情，其刑度與被告本案犯行相較，並無情輕法重之情狀，難

認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是辯護人請求再援引刑

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尚無可採。

伍、撤銷原審判決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

惟查，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

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之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

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

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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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

觀判斷，倘條件有別，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度量處，禁

止恣意為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第45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復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上述相關原則、理

念外，更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

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

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

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查，由被告的生長背

影以觀，其家庭功能不彰，成年後經歷二段婚姻，未建立適

當的親密關係，其對於母親之感情複雜，長期以來無法應付

被害人之情緒勒索，亦無法解決困境，堪稱人生波折不斷。

被告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成年後亦不斷面臨經濟狀況不佳

之情形，受身心病症所苦及來自母親之沈重親情，此種巨大

之生活壓力下，一時情緒失控所為殺害母親之行為，考量其

犯罪動機、原因、犯後態度、生活狀況等個人情狀，並無特

別應予從重考量之因子，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8年，有失入

情形，尚難認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

要求。被告上訴意旨雖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無理由，已如前

述，然就量刑部分主張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

以撤銷改判。

二、關於死刑非本案科刑選項之說明：

　㈠關於被告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殺人犯行，應構成公政公約第6

條第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

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

為直接故意，始合於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

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法院裁量應否量處死刑時，除應先判斷⑴犯罪的具體情節嚴

重程度是否可認為「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需再就⑵根據犯

罪行為人本身之「個別情狀」判斷可否量處死刑，是否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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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減輕之裁量空間，而量處被告適當之宣告刑。是以，法院

不能只憑犯行之情節嚴重程度高，即得以不考慮犯罪行為人

個人事項，直接判處死刑，而生裁量恣意性之決斷（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案被告以上開方式殺害被害人死亡，依其犯罪手段之殘暴

性及行為結果之嚴重危害性（對於國家及社會安全秩序產生

嚴重影響；犯罪手段血腥、殘暴），並不該當於公政公約第

6條第2項所定之「情節最重大之罪」，惟據前述，此為得宣

告死刑之必要條件，至於本案應否量處死刑之極刑，依上說

明，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事由而為判斷。

　㈡本案法院所得為「處斷刑」之範圍（即量刑區間）：　　

　　依刑法第64條、第65條及第66條前段之規定，死刑不得加

重。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無期徒

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

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

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因其於案發後自首，而適用

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詳如前

述。而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

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刑法第272條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再適用同法第62條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則依前揭加重、減刑標準之規定，本案經

減刑後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未減以前係死刑）」「15年

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減以前為無期徒刑）」以及

「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22年5月以下（未減以前為有期徒

刑10年以上）」。是依上開論斷及依前揭自首規定減刑結

果，被告所犯殺人既遂罪已無量處「死刑」之餘地，自無庸

再依刑法第57條規定，就被告所犯殺人罪應否量處「死刑」

加以審酌及說明。易言之，本案本院僅得就「無期徒刑」

「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

上，19年11月以下」之刑度範圍內為量刑之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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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量刑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考量準

則，審酌下列事項：

　㈠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

　　被害人為被告之之母親，依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精神

鑑定時所述，其原有六個兄弟姐妹，在年幼時，被害人經商

致富，家中生活無虞，隨著被害人沉迷賭博，家道中落，被

害人仍未停止賭博，經常不在家，由於被害人之疏失，將最

小二個弟弟獨留家中，致弟弟們意外死亡，被害人卻歸咎妹

妹甲○○，父親對被害人之舉動難以諒解，終走至離婚一

途，手足因而四散，此後被告不斷遭遇被害人前來索討金

錢，甚至發生父親不滿被告有幫助被害人之行為，不再資助

被告，被告只能自高中開始半工半讀，直至大學畢業。109

間，被告收留無家可歸之被害人，仍持續面對被害人為了賭

博而索要金錢、口出惡語、生活上衝突等等親子對立問題，

對被告而言，被害人是從小給予良好生活環境，可以倚靠之

人，染上賭博習慣後，卻也是家庭破裂的原因，及無止盡把

自己當搖錢樹卻無法拋下之人。

　㈡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刺激：　

　　案發當日之經過，起因被害人抱怨沒有錢賭博而怪罪被告，

兩人爭執過程中，牽扯保險理賠問題、被害人偷傳被告照片

給他人情形。被告因開刀醫療費用龐大，經濟陷入困境，遲

遲未獲保險公司理賠醫療費用，骨肉至親之被害人，未能體

恤被告、提供安撫，甚至仍以賭博為重，見被告割傷自己，

仍不以為意，未流露母親對子女之不捨，被告已累積對於被

害人一再予取予求之矛盾情緒，嗣案發當日，難以平復而動

力殺害被害人。

　㈢犯罪手段、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

　　被告以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

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

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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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

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施力猛烈，見被害人倒

地，猶持手機錄影，細數被害人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對家人

不聞不問，未於第一時間把握急救之機會，所為誠屬法所難

容，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無可

彌補。

　㈣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與智識程度：

　　除前述之生長過程、被告與原生家庭之關係外，依被告所

述，其半工半讀唸完高中及大學，並取得保險業務證照，從

事保險業務，工作初期表現亮眼，隨後因懷孕而結婚；其有

二段婚姻，於第一段婚姻中辭去工作，並育有二子，前夫因

吸毒，開始有暴力行為，兩人關係惡劣，終至離婚，因被告

無經濟能力，孩子交由前夫扶養，第二段婚姻則為閃電結

婚，又因家庭暴力而離婚，婚姻僅維持2個月；被告另自陳

於因受兩任丈夫影響，有使用毒品咖啡包之習慣；案發前從

事網拍及伴遊工作。另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

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㈤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9、110電話自首，已詳述於前，減省檢

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被告之耗費，且被告自警詢、偵查、原

審及本院均對本案客觀犯罪情節坦承不諱。

　㈥被告罹患之疾病：

　　被告於第一段婚姻中，因婚姻生活不順利開始出現憂鬱、多

眠、自殺意念症狀，於多家精神科診所就診，不規則服藥，

於德仁診所診斷為躁鬱症，於案發前2年，至國軍臺中總醫

院、中山附醫、明功堂診所等多家精神科就診，多以憂鬱症

狀為主，也曾出現短暫輕躁症。於000年0月間，因前夫拒絕

讓其探視子女，出現自殺意念及自傷行為於中山附醫精神科

住院，出院診斷為躁鬱症，目前憂鬱症發作、物質濫用；於

000年0月間，再度因自殺意念、情緒低落住院，出院診斷相

同。最後一次在中山附醫回診時間為111年5月3日，診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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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度憂鬱及人格疾患。案發前最後一次就診紀錄為111年5

月25日於國軍臺中總醫院精神科，當時診斷為憂鬱症發戶，

建議回到中山附醫住院治療。另有氣喘、子宮卵巢瘤術後等

病史。

　㈦其他相關量刑意見審酌：

　⒈鑑定人就被告之精神鑑定：

　　綜觀被告的生長歷程可以發現，被告自小家庭功能不彰，導

致在個性上有偏激、衝動、人際關係不穩定、情感不穩定、

反覆的自殘行為等特徵，成年後常有人際問題，難以建立適

當的親密關係。在本案當中，憂鬱症雖未直接造成控制與辨

識能力的缺損，卻也間接造成被告在面對環境壓力時，可能

因為負面的想法、極端的情緒、思考模式的僵化、衝動的行

為而間接導致本案，與本案的發生並非完全無關。

　⒉被害人家屬丙○○、甲○○均陳稱：對被告行為不提出告訴

等語（見相卷第95頁），且甲○○於原審審理時亦表達請求

對被告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5頁）。

  ㈧綜上所述，審酌上述關於被告各項行為本身或行為人之量刑

因子，考量被告成長經歷、對母親複雜感情、巨大生活壓

力，增加精神疾病易感性，未能予以良好控制情緒，惡化其

人際關係及社會職業功能，終究於親子對立時，而為本案犯

行。本院審認被告無視尊重生命之社會價值，剝奪被害人寶

貴性命，手段殘忍，造成無法挽回之悲劇，應予嚴譴。惟考

量被告所為受其生長環境影響頗深，被害人沈淪賭博後，家

庭破碎，對於被害人之態度矛盾，思及被害人有失智狀況，

難以拋下不管之親情羈絆等情狀，是本院認倘對被告處以本

案所得量處之最高刑度無期徒刑，則屬過度評價，而有未

當。故本院審酌其惡性未達應科以最長期監禁之程度，又被

告思慮不周，若施以較長期監禁、輔以適確教化，使其能深

入反省，尚非全無改過遷善之可能。復考量對社會治安秩序

之維持、對一般大眾警示意義之彰顯、對其個人生命之存續

各層面等，認本案量處被告有期徒刑，將其與社會隔離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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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時間，由矯正機關施以教化，應可達成社會防衛之目

的，尚無處以最長期監禁之必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

2項前段所示之刑。

陸、扣案之水果刀1把，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被告始終供

稱係租房時房東配置之廚房器具，既非被告所有，即不得宣

告沒收。至其餘扣案之Iphone11pro、Iphone13手機各1支，

各為被告及被害人所有之物，前者雖經被告於犯後持之對犯

罪現場錄影，惟究屬被告於犯罪既遂後之行為，並非犯罪工

具，而被害人之手機、被告犯案時所著衣物，亦均與犯罪無

直接關連，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子凡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廖  婉  菁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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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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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維揚






指定辯護人  林香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55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4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乙○○為洪秋櫻之女，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關係，且共同居住在乙○○所承租位於00市○○區○○街00號00樓之0住處。乙○○年幼時，原與父、母、兄、姐、妹及弟弟同住，母親洪秋櫻經商順利，家中生活富裕，然父親吳柏恒先因賭博，致家中破產，轉往大陸工作，母親竟也沈迷賭博，經常外出不在家，忽視家庭，因而發生二個弟弟在家中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憾事，母親將之歸咎妹妹甲○○，且家中經濟逐漸敗壞，父親對母親極度不諒解，終至離婚，乙○○、甲○○與兄丙○○、姐吳維馨分離，分別由不同親戚撫養等，對於母親開始賭博後，家人生離死別、經濟狀況不佳之狀況，乙○○對母親埋怨不已，但對於經常失聯、無預警出現之母親，仍存有一定程度之感情，一方面給與金錢援助，卻又因母親不間斷索討，生活大受干擾，更因支助母親之事遭父親察覺，父親不再給與經濟支援，乙○○便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維生。乙○○大學畢業後，從事保險工作，利用家中過去人脈，收入頗豐，隨後步入第一段婚姻，辭去工作，然因與前夫關係惡化，開始出現憂鬱、自殺意念，縱有前往診所就診，卻不規則服藥。於離婚後，兩個兒子由前夫扶養，因求職不順，改從事網拍、伴遊工作，收入漸有起色，民國109年間，母親因無其他子女願意扶養而無處可歸，再次投奔乙○○同住，乙○○雖收入尚佳，但開銷大，還要面對母親之需索無度，經常入不敷出，加上兩人同居生活衝突不斷，時有爭吵，母親常以賭博輸錢，指責係因乙○○所致，且不顧其反對屢屢傳送其照片給某黃姓男子，乙○○對於與母親同住感到痛苦，又考慮母親有失智症狀，無法斷然要求母親離開，而處於矛盾情結。乙○○於110年間再婚，然因家庭暴力問題，婚姻僅維持2月，即以離婚收場。乙○○因前述經歷，有情緒障礙，出現憂鬱症症狀，至多家醫院、診所就診，並110及111年間住院兩次，經診斷為躁鬱症，其有自殺意念，於111年5月25日就診時，因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發作，並向醫師表示想殺母親，醫師建議住院治療。
二、乙○○於111年5月29日17時許，原本在上址屋內客廳準備出門，適母親洪秋櫻於同日17時17分許返抵家中，藉故向乙○○索討款項，惟乙○○以身上無現金為由拒絕，此時洪秋櫻即開始叨念乙○○無穩定工作致無法供養其經濟需求等語，雙方進而發生激烈口角，乙○○氣憤難耐，遂至廚房持水果刀1把（起訴書誤載為「菜刀」，爰予更正。刀刃為金屬材質，長18.5公分，寬3.3公分，刀刃含握柄為28公分；該刀具為租屋時原屋主已配置之廚具用品，非乙○○所有）返回客廳，先持該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欲對吳秋櫻動之以情，並表達自己深切之無奈情緒，然吳秋櫻不僅不為所動，更出言「不然殺死我啊」等語加以挑釁，旋即轉身欲返回房間，詎乙○○明知水果刀為銳利之兇器，且人之左後肩連結上背及胸腔，其內有肺臟、動脈等人體重要器官組織，一般人均可預見若將此刀械以相當之力道完全刺入體腔，足以深及內部臟器及血管組織等而生死亡之結果，乙○○仍基於縱使持刀刺殺發生殺人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不確定故意，以其右手反手持上開水果刀自洪秋櫻背後朝其左後肩猛力刺入，且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而當場倒臥在地。乙○○見洪秋櫻倒臥血泊中，猶持其所有之Iphone11pro手機，朝洪秋櫻倒地處錄影，並在影片中數落洪秋櫻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及對家人不聞不問之憤恨積怨，其後情緒略微平復，遂撥打119、110報案電話，且於報案電話中表明自己甫殺害母親等語。嗣救護人員到場，雖緊急將洪秋櫻送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急救，然洪秋櫻仍因出血過多導致低血溶性休克而於到院前死亡。乙○○於警方前往現場處理時，當場承認為行為人並自首接受裁判，而遭員警當場逮捕，且扣得上開水果刀1把、I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乙○○犯案所著衣物1套（其餘疑似毒品及施用器具等扣案物與本案無關，不予贅載），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貳、程序方面：
一、上訴是否合法部分：　　
　㈠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定有明文。又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被告提起上訴者，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依同法第351條第1 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與監所長官何時將上訴書狀送交法院收文無關，且條文既規定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故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無庸扣除其在途期間。至於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者，倘被告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自應依同法第66條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而為利辨別與日後查考，法務部矯正署行文矯正機關說明，如在監所之被告循由監所長官轉遞程序提出書狀，監所場舍主管不論任何時間皆需收受，並於書狀明顯處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同時附記「收容人實際提交之日期及時間」；倘在監所之被告自行以書信方式郵寄、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送，或請辯護人轉遞書狀，顯與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程序有別，矯正機關自不得蓋印收受書狀專用檢查章戳，而應根據提交方式，詳實登載於書信登記表等相關簿冊，有法務部矯正署民國112年4月14日法矯署安字第112040021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㈡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3項規定：「監所長官接受上訴書狀後，應附記接受之年、月、日、時，送交原審法院。」是被告若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本應由監所送交法院，惟現行實務情形，卻不乏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後，經監所長官蓋印並附記接受之日期時間，再由被告自行郵寄至法院，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是否仍屬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認為係被告自行採書信程序寄送法院？參以刑事訴訟法第351條之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告處於人身自由受剝奪之狀態，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有所困難，乃為其便利而設，實難認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均能清楚辨別上開法務部矯正署有關矯正機關收受書狀蓋印專用章戳之時機及方式，且上開函文中除說明收容人書狀需否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應依提交方式決定，並區分不同程序說明用印情形外，也要求各矯正機關應依說明辦理，並應逐一檢視、修訂相關作業流程，及加強相關業（勤）務人員之教育訓練等情，足認實際運作中，仍有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不知向監所長官提出或自行採書信寄送程序之分別，在此情況下，可否單憑被告之上訴書狀登載於書信登記表上，斷定被告以何種方式上訴？是不僅不應據上開法務部矯正署函文，認定被告以何方式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之途徑，更應為有利被告之解釋運用。質言之，登載於書信登記表上之上訴書狀，郵寄至法院之情形，如果登載於被告書信登記表時尚未逾上訴期間，自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後是否由監所長官送交法院並非重要；如若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時已逾上訴期間，以自行郵寄、送達法院之時，扣除在途期間之結果，仍屬合法上訴者，此時應認係由被告自行寄送，其逕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仍未逾期。
　㈢經查，原審判決後，於112年2月9日囑託法務部○○○○○○○○○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長官送達判決正本給被告乙○○收受，有送達證書可參。其上訴期間自112年2月10日起算，至同年3月1日屆滿。被告提出之聲明上訴狀係以郵寄方式，於112年3月2日寄至本院，其聲明上訴狀及信封未蓋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收受之戳章，亦無接受書狀日期時間之記載，然被告係於同年2月25日將上訴書狀、信封交由監所長官，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被告發受書信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第83頁），依該寄送本院之信封，收件人欄除了書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外，也註記案號、股別，應可認定是被告寄送之法院文書，上訴人於112年2月25日向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提出該上訴書狀時尚未逾上訴期間，應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持水果刀刺入被害人洪秋櫻身體致其死亡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殺人之犯意，辯稱：我只是持刀刺我母親1下，目的是為了警惕她不要再賭博了，何況我是先自殘，欲以此方式與我母親溝通，沒想到她完全不予理會，若我有意要殺她，我照理會找其他如心臟等致命部位下手；而我從小就喜歡拍照，當時只是單純想把這整個過程拍攝下來，等將來母親好了，我會把影片給她看，我沒有要殺母親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害人生前共有四名成年子女，但因為長年沉迷於賭博、不僅未經營家庭關係也疏於照顧子女，離婚後，與四名子女並無往來。直到被告高中時期，被害人又突然與被告聯繫並索取金錢，被告因一時心軟而選擇外出打工、賺錢以供被害人花用，被害人多將這些錢用在賭博上面，以至於被告父親無法諒解被告行為，選擇不再與被告有所往來。正也是因為這種情形，除了被告以外，其餘的三名子女都不願意與被害人有所接觸聯繫，000年0月間，被害人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聯絡了被告。被告又因為心軟，收留了被害人，並負擔所有的生活開銷，在本件案發以前，被告絕對可以被稱作是孝順的女兒，在這樣的母女關係相處底下，實在很難想像唯一與被害人有較為親密關係之被告，會有殺死被害人之意圖，被告憂鬱症發作而說出想殺母親的話，不能當作想殺死母親意圖的認定。又被害人左後肩的傷口確實不淺，但被告在攻擊被害人之前，先用自殘的方式嚇被害人，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兩人都是處於行走的狀態，被告沒辦法瞄準朝她想要下手的左手臂的位置，又因為情緒激動，沒辦法準確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之的意圖，理應直接朝被害人的軀幹核心、心臟或是頸部位置下手，而非朝著一個這麼罕見的左後肩部位。被害人在被刺傷後開始大量出血，被告在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的故意或是被害人死了也不違背其本意，被告理應在被害人大量出血時靜靜的看著被害人死亡的過程，也不會拿浴巾為被害人止血，被告在行兇過後有錄影這件事，是因被告是個非常喜歡拍照、錄影，為任何事情留下紀錄的人，被告是基於留下紀錄的心態在錄影，希望被害人獲救後可以知道，綜合以上情狀，被告在本件行為上應該沒有殺人故意，其行為至多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2項、第280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罪。
二、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扣案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之事實，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與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有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被告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派遣令、台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纪錄單、被告於行兇後拍攝畫面口述內容之譯文、案發地點之現場室內平面圖、現場蒐證照片、被告及被害人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於住家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告之左手傷勢照片、被害人傷勢及穿著上衣之照片、扣案物照片、案發前被害人返回住家之電梯內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害人手機內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聊天紀錄翻拍照片、己身一親等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1、87、89至94、121、123至143、145至149、151、153、155、157至159、163至167、307至309、311至317、409、417至469頁），復有被告持之行兇之水果刀1把、I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被告犯案所著衣物1套扣案可佐。而被害人因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業經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法醫師解剖鑑定屬實，研判其死亡原因為研判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亦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剖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所附同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附卷可參（見相卷第61、83至91、105至117頁）。
三、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解剖，解剖時見左後肩部有一條5.5乘2公分長的銳器刺傷，距頭頂24至27.5公分處，後中線左側21到25公分處，創角銳端在2點鐘方向和鈍端在8點鐘方向，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間，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解剖結果，認其主要致死外傷係於左後肩部的銳器刺傷，傷口形狀符合單刃刀，方向往前、往下、往右刺入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研判死亡原因為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附之（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05至116頁）。再由扣案水果刀上之血跡送驗結果，刀刃口上檢出一女性DNA-STR型別，與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刀柄上DNA-STR型別檢測結果為混合型，主要混合型別混有2人DNA，不排除混有被告與被害人DNA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8日中市警鑑字第1110052750號鑑定書可稽(見偵卷第385至386頁)。佐以上開被害人所受傷勢、扣案水果刀等觀之，核與被告供稱先以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等情相符，足徵被害人確經被告以水果刀刺入導致低血容性休克而死亡。
四、按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行為之起因、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節之輕重、攻擊人體部位之位置暨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又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意乃行為人主觀上之意念，外界本難逕得查知，故於行為人否認有殺人犯意時，自應綜合各個客觀之間接證據以為判斷，殺人犯意之有無，固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少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斷之準據；申言之，當綜合創傷之部位、創傷之程度、兇器之種類、兇器之用法、動機之有無、犯行後之行動等情況證據，以進行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0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明定：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之可言，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者，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法條中「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亦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是以，直接故意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間接故意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即為已足。本件查：
　㈠關於被告與母親之關係、被害人與家人之相處情況，證人即被告之兄丙○○於警詢中證稱：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6年前，從來沒有跟她聯絡，也不知道她怎麼生活，也不清楚為什麼被告會跟她住在一起，我有一個姐姐吳維馨，我有用LINE通知她，我不知道她的手機，還有一個妹妹甲○○，我沒有聯絡方式，我父親在20幾年前與母親離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我沒有聯絡方式也沒有交集等語（見偵卷189至192頁）；於偵查中稱：我從小是阿公帶大，被告是跟父母住，所以我們幾乎沒有一起生活，父母離婚後，被告是跟父親住，我跟被告偶有聯絡，被告有打電話跟我說跟母親一起住，我覺得很奇怪，她說母親身體不好，一起住有個照應，我有聽說她們因為錢的事吵架等語（見偵卷第193至197頁）。又被害人與其夫原育有六名子女，年紀最小的弟弟於90幾年間死亡乙節，為證人甲○○於偵查中供陳明確，其並證稱：從我有印象以來，就知道媽媽有賭博習慣，小時候媽媽外出打麻將，把二個弟弟留在家中，兩人因一氣化碳中毒死亡，我那時出門玩，回家後睡他們旁邊，直到救護人員將我搖醒，我才知道此事，弟弟過世後，爸爸去大陸工作，我回北港爺爺奶奶家，被告當時讀高中，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及打工，媽媽曾經短暫住那邊，但是騙走被告錢後，又消失不見，爸爸長年在大陸，媽媽通常不在家，除非是沒有錢才回家，她還曾經騙爸爸要讓我上幼兒園，把錢拿去賭博。從小到大的事，媽媽都沒有參與到。她也曾經多次跟我要錢，不管金額多少，沒有要到都不罷休等語（見偵239至241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前我媽有生了二個弟弟，那時爸爸有給充足的生活費，但媽媽都拿去賭博，後來其中一個弟弟不小心開到熱水，一氣化碳外洩導致二個弟弟中毒身亡，媽媽把責任歸責到甲○○身上，造成甲○○精神出現狀況，我對媽媽歸責甲○○這件事很不諒解，她都沒有照顧過我，還一直情緒勒索我，威脅輕生，她很常跟我要錢，且硬要搬來跟我住，趕都趕不走，她靠賭博及我給的生活費維生，是我無法賺錢後才去做清潔工等語（見偵卷第209至210頁），及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接受精神鑑定時，對鑑定醫生所述之生活史大致相符，堪認被害人長年賭博、經常索討金錢，且與其他家人疏離，僅有被告願意接濟等情，應屬真實。
　㈡又被告罹患身心病症多年，曾在地區教學醫院、基層診所就診（然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經原審囑託鑑定結果，尚未達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要件，詳後述），此有被告自108年起之全民健保就醫紀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5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10008902號函所附急診暨門診病歷、德仁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至78、第107至145、197至205頁）；又距離本件案發前，被告最近1次就醫則是在國軍臺中總醫院，據該院覆稱「被告於111年5月25日至本院身心科初診，僅門診1次，未再回診；被告自訴曾在中山醫院及德仁診所門診多年，曾有住院治療；門診當日症狀包括憂鬱、注意力差、失眠、食慾差、負向思考、自我傷害意念及傷害他人意念（想殺母親）、擔心被跟蹤、被監視，擔心先生要害她......診斷疑似雙相情緒障礙症，目前憂鬱發作」，亦有該院111年9月29日醫中企管字第1110009968號函暨門診病歷附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07、263頁）。再者，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自承：我在5月25日（在國軍總醫院）看診完至29日案發時，均沒有按時服藥，因為工作關係忘了帶藥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55頁），復由被告之臉書貼文，敘及受身心病症所苦，保險未理賠下之經濟困境（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當處於多重壓力夾雜之下，而其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殺害母親之想法，堪認被害人係屬被告壓力來源之一。
  ㈢被告持刀刺向被害人之原因，其於警詢、偵查、原審中供稱：當天我原本要出門，我母親問我有沒有錢，又說是我把她存的新臺幣（下同）6千塊花掉，害她無法去簽牌，少贏了10幾萬，我希望她不要再繼續賭博，我不是不賺錢，只因先前我們母女2人各自動手術花了50多萬，但保險理賠一直沒下來，我母親就罵我帶衰又愛花錢；另外她還會偷拍我的不雅照傳給某黃姓男子，當我責問她時，她又推說早就該該名男子封鎖，而且已經把照片收回、刪除，但我知道她在騙我，我很生氣，先拿桌上的冷湯潑向她，她也拿碗回摔我，還說「不然妳就把我殺死」，我衝進廚房拿水果刀，先拿刀割自己的左手掌，問我媽「妳真的要這樣嗎？」我母親不理我，轉身就要回房間，還罵我是「破格查某（臺語意指沒出息的女人）」，我一時失控，遂右手握刀，刀口朝下，我想朝她左手臂後方劃下去，結果刀刃刺入我母親左後肩，然後我就拔出刀子等語（見偵卷第35、207至208、原審卷一第154頁）。參酌前述被害人之長期賭博、未對家人付出等行為模式，被告對於被害人長年嗜賭、需索金錢無度，積怨頗深，但對如此行徑之被害人，被告仍持續給與金錢、提供住處同住，並未如同父、其兄、姐、妹不聞不問，顯然對於被害人身為其母親，仍懷有孺慕之情，對於被害人既有埋怨，也有親情，互有消長，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萌生殺害母親之意念時，當屬對被害人怨懟之時。依被告所述，案發之前，因醫療費用龐大，保險尚未理賠，於此經濟狀況極度惡劣情況下，被告自身受身心病症所苦，於案發前數日起即未按時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態，在本案其與被害人激烈口角，且以自殘舉動未獲被害人善意回應、未表現不捨女兒受傷之歉意，其負面情緒自屬激動難平，於此情況下，被告衝動出手對被害人猛力刺殺之行為，顯係出於對骨肉親情矛盾、有愛有恨之心態所致，其犯案之動機及萌生犯意之背景等事實，可以認定。
  ㈣扣案之水果刀，全長28公分、刀刃部分約18.5公分、刀刃最寬部位約3.3公分、刀柄為塑膠材質，刀刃為金屬材質並鋒利，其上沾有相關血跡，已據原審勘驗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8頁，其外觀態樣見偵卷第133至135頁照片所示）。而被害人之主要致死外傷，係在左後肩部，可見被告是在被害人身後將水果刀刺入，當時被害人應係毫無防備，又依前述法醫師解剖時所見，水果刀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因而造成左肺及周遭動脈血管等身體組織重大損傷，足見其下手力道猛烈，將行兇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左肩後，猶將刀刃轉向右方直至完全沒入被害人左胸；而人體肩膀與胸部相連，胸部內有人體重要臟器肺臟、心臟等，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長達18公分，完全超出一般人肩胸體廓之寬度，將此刀刺入，極可能傷及胸腔內部維持生命體徵之重要臟器，造成剝奪人生命之可能，且人體一旦失血過多，極可能迅速造成死亡之結果，眾所周知，被告下手力道猛烈，刀刃完全沒入被害人身體，行兇後，傷口有5.5乘2公分長、寬，見被害人鮮血溢出，血流滿地（參見偵卷第149頁），不僅未立即報警，反而持其所有之Iphone11pro手機對被害人加以錄影，足徵其對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且該結果之發生確不違背其本意甚明。
  ㈤被告持刀刺入被害人左肩，見被害人倒地、鮮血直流時，猶以手機錄影稱：「我們這世人無緣了，死性不改啦，拍謝，女兒不孝啦，正港不孝啦，不過你怎麼折磨我們這世人，吳慶華吳慶元是怎麼死的，甲○○是怎樣被你逼瘋的，我的人生，為了你的一字，賭博，到現在還在賭，剩6000元的生活費，都沒簽牌，被我拿去用，都是我害你沒簽牌，你用三星啦，很衰小啦，都是我害你輸光光的啦，我帶衰小，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你為了阿豐，你傳我的照片，我沒穿衣服的照片給他看，一直要我跟他踩踩踩踩，你到底是什麼心態，叫我下海，我一直跟你講了又講，為什麼我今天會出手，因為我到昨天才看到你跟阿豐的對話啦，蝦咪你有心要對待我女兒嗎，你哈他哈得要死，為什麼要用我當工具，叫我挖男人的錢，能挖盡量挖，我是人捏，我是你女兒捏，你讓華華、元元死的時候，我拜託爸爸不要離婚，我要一個家，爸爸有原諒你嗎，繼續賭繼續賭，還把孩子死在家裡的罪，怪在甲○○的身上，說弟弟在睡啦，為什麼不起來叫媽媽，是你害死弟弟的啦，我跟甲○○永遠永遠永遠沒有辦法原諒你啦，我說了，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如果活得起來，拜託你改，我會好好孝順你，你如果救不起來，你放心得走，不要再折磨我了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了啦，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對維郁，為什麼不好好的顧好慶華跟慶元，我的家，我沒有家，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我到底是，我只求你不要賭博，就這麼簡單而已，你如果說好，我照顧你一輩子，你不要賭博有這麼困難嗎，有那麼困難嗎」，陳述其對被害人難以忍耐之情緒，歷時3分17秒，無視倒地之被害人血流不止，應立即就醫之緊急情況，益證被告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預見其可能性而容任其發生。
五、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雖有撥打119、110電話求援，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媽媽不要死」等語，然參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所示（見偵卷第89至94頁），被告於112年5月29日17時46分44秒撥打119電話，通話時間至同日17時47分56秒止，被告又於17時49分01秒撥打110，其間僅間隔2分多鐘，被告第一則錄影時間，手機顯示為17時47分，影片長度為3分17秒，被告自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前開始錄影，亦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後、撥打110之前錄影，另由被告第三則錄影譯文（見偵卷第99頁），可知消防人員是於影片長度約7分時到達，依上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所載，南屯分隊人員於17時56分13秒抵達現場，對照被告該則手機錄影時間開始於17分52分秒，加計7分鐘約為17時59秒，被告手機時間與標準時間並不相符，被告手機時間較快於標準時間約3分鐘，是辯護人所稱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用浴巾幫被害人止血，才錄影，與客觀事實不符。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行走間，無法瞄準、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云云。被告雖辯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分位下手云云。然被告如為勸阻被害人戒除嗜賭而以傷害之舉動欲加嚇阻，大可以選擇其他下手情節（如輕微揮劃被害人四肢）等方式達其目的，此觀被告於持刀之始，即劃傷自己左手掌藉以博取被害人同情之舉甚明，益見其對於持有該水果刀刺擊人體，對生命危害程度輕重差別之利害關係知之甚詳，被告辯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位下刀，並無殺害母親之意思云云，然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時已供稱：我大學畢業，你們認為我應該瞭解這樣的行為會致死，但我對器官不瞭解云云（見原審卷第30頁），前後所述更見矛盾，足認被告確知其本案行兇態樣恐足以取人性命，其時而推稱不知器官位置、時而反稱其何以未選擇更致命之部位下手等情詞，無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再，被告於刺殺被告後，以其手機錄影，並述說其對被害人之不滿，已如前述，於歷時3分17秒之過程中，未對被害人流血不止施以任何急救或止血動作，且其稱：「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我說了，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於打撥打119電話時稱：「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語，足徵其對於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縱然於後續錄影中，有企圖表示欲幫被害人止血，又撥打110、119求救，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媽媽不要死」，此無非係被告終驚覺其鑄下大錯，且於外人面前欲展現母女情深及悔意之反應而已，然人之生命體徵稍縱即逝，關於大量失血之搶救更可謂分秒必爭，被告於行兇後之第一時間未通報醫護人員，而為上述悖離人倫常情之錄影舉動，其主觀上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無誤。
六、綜上調查結果，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量刑之理由：
一、查被告為被害人之女兒，兩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殺害被害人而對其實施不法侵害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規定予以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二、被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應予加重其刑。
三、自首部分：
　　被告於撥打119電話報警時，已在報案電話裡，向消防局值班人員表明「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語，此有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消防局派遣令、臺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7至93頁），足認被告在未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發覺犯罪前，已主動坦承殺害母親之犯罪事實，經核與自首要件相符，並斟酌被告通報救護及警察單位，且保留犯罪現場原貌並坦然接受司法調查，對整體案件之釐清仍有助益，爰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除前揭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後減之。
四、被告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㈠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院審酌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後，歷次接受警員、檢察官調查、法院審理之過程，對於警員詢問、檢察官及法院之訊問，均能具體回答且應答切題，且對於111年5月29日當日被害人返家後，兩人何以發生口角，其先持刀割傷自己，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多能具體描述，對於錄影時其提及之家庭狀況、賭博或是被害人傳送照片等情，亦能一一解釋說明，復陳明當日16時許，與其一同搭乘電梯之男子因何原因前來訪視，顯見其當日縱因不規則服藥，惟其意識仍屬清楚，否則事後何能清晰記憶事發過程並予描述。且被告於案發後以手機錄影，以手機撥打119電話時，尚能表示「我要救護車也要警察」「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也能清楚說出門牌號碼，其思緒、行止無恙，堪認被告於111年5月29日行為時及案發初始之精神及心智狀態，均非處於缺陷或障礙狀態，且並無因不規則服藥而影響其控制能力。
　㈢本案經原審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對被告進行行為時精神狀態實施鑑定，該醫院參酌被告個人生活史與疾病史等資料，並對被告為身體檢查、心理評估、精神狀態檢查後，認
　　：「鑑定期間，被告無明顯精神症狀，對詢問的問題可切題回應，語言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未有重大缺損。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診斷準則，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1.持續性憂鬱症，需考慮第二型躁鬱症。2.多重藥物濫用。3.需考慮B群人格障礙症。憂鬱症可能對患者的情緒、生活表現產生影響，但極少影響患者的控制與辨識能力。本案的犯案動機與親子間長期的對立、衝突有關，其於案發後尚可以手機對雙方錄影、自行撥打電話報案，綜上所述，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缺損。綜合被告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評估結果，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未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有該醫院111年12月14日草療精字第1110014596號函所附刑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3至45頁）。
　㈣草屯療養院上開專業鑑定結果，與本院依上述客觀證據所為認定相符，堪可採認。綜上所述，本案尚難認被告於111年5月29日為前開犯行時，有因憂鬱症產生不能辦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規定之適用。
五、被告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因年幼遭被害人向父親謊索生活費，然相關款項均遭被害人取供賭博所用，被害人賭博成癮之惡習更間接導致其經歷手足死別離散之痛楚。被告係一時心軟而接納無家可歸之被害人同住，豈料日常生活仍屢遭被害人強索財物及口頭數落，終致發生本案悲劇。然平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處狀況尚屬平和，對被害人亦盡顯孝心，被告之兄妹均表示不願對被害人提出告訴，顯見被害人所為亦難得其他子女之認同，而被告因罹精神痼疾，一時衝動，難以控制其行為而鑄成大錯，其情可憫，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長年受被害人需討金錢或情緒勒索，其遭遇或屬不堪，然雙方究為骨肉至親，而原生家庭之糾葛問題於現今社會並非少數或特例，卻未見人人皆以持刀相向之極端方式尋求解決；被告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行為，所為係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法益，其泯滅人倫之情節於社會整體法感而言，仍屬重大犯罪，參以被告已適用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相較原本之法定刑，已可在減刑後之法定刑度內妥適斟酌以量刑，亦即其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相較於被告之犯罪情狀，尚無過於嚴苛之處，足使被告接受適當之刑罰制裁，實難認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顯可憫恕之情，其刑度與被告本案犯行相較，並無情輕法重之情狀，難認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是辯護人請求再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尚無可採。
伍、撤銷原審判決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之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倘條件有別，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度量處，禁止恣意為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第45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上述相關原則、理念外，更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查，由被告的生長背影以觀，其家庭功能不彰，成年後經歷二段婚姻，未建立適當的親密關係，其對於母親之感情複雜，長期以來無法應付被害人之情緒勒索，亦無法解決困境，堪稱人生波折不斷。被告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成年後亦不斷面臨經濟狀況不佳之情形，受身心病症所苦及來自母親之沈重親情，此種巨大之生活壓力下，一時情緒失控所為殺害母親之行為，考量其犯罪動機、原因、犯後態度、生活狀況等個人情狀，並無特別應予從重考量之因子，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8年，有失入情形，尚難認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被告上訴意旨雖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無理由，已如前述，然就量刑部分主張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關於死刑非本案科刑選項之說明：
　㈠關於被告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殺人犯行，應構成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為直接故意，始合於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法院裁量應否量處死刑時，除應先判斷⑴犯罪的具體情節嚴重程度是否可認為「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需再就⑵根據犯罪行為人本身之「個別情狀」判斷可否量處死刑，是否有向下減輕之裁量空間，而量處被告適當之宣告刑。是以，法院不能只憑犯行之情節嚴重程度高，即得以不考慮犯罪行為人個人事項，直接判處死刑，而生裁量恣意性之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案被告以上開方式殺害被害人死亡，依其犯罪手段之殘暴性及行為結果之嚴重危害性（對於國家及社會安全秩序產生嚴重影響；犯罪手段血腥、殘暴），並不該當於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定之「情節最重大之罪」，惟據前述，此為得宣告死刑之必要條件，至於本案應否量處死刑之極刑，依上說明，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事由而為判斷。
　㈡本案法院所得為「處斷刑」之範圍（即量刑區間）：　　
　　依刑法第64條、第65條及第66條前段之規定，死刑不得加重。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因其於案發後自首，而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詳如前述。而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刑法第272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再適用同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則依前揭加重、減刑標準之規定，本案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未減以前係死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減以前為無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22年5月以下（未減以前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上）」。是依上開論斷及依前揭自首規定減刑結果，被告所犯殺人既遂罪已無量處「死刑」之餘地，自無庸再依刑法第57條規定，就被告所犯殺人罪應否量處「死刑」加以審酌及說明。易言之，本案本院僅得就「無期徒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19年11月以下」之刑度範圍內為量刑之審酌。
三、本案量刑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考量準則，審酌下列事項：
　㈠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
　　被害人為被告之之母親，依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精神鑑定時所述，其原有六個兄弟姐妹，在年幼時，被害人經商致富，家中生活無虞，隨著被害人沉迷賭博，家道中落，被害人仍未停止賭博，經常不在家，由於被害人之疏失，將最小二個弟弟獨留家中，致弟弟們意外死亡，被害人卻歸咎妹妹甲○○，父親對被害人之舉動難以諒解，終走至離婚一途，手足因而四散，此後被告不斷遭遇被害人前來索討金錢，甚至發生父親不滿被告有幫助被害人之行為，不再資助被告，被告只能自高中開始半工半讀，直至大學畢業。109間，被告收留無家可歸之被害人，仍持續面對被害人為了賭博而索要金錢、口出惡語、生活上衝突等等親子對立問題，對被告而言，被害人是從小給予良好生活環境，可以倚靠之人，染上賭博習慣後，卻也是家庭破裂的原因，及無止盡把自己當搖錢樹卻無法拋下之人。
　㈡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刺激：　
　　案發當日之經過，起因被害人抱怨沒有錢賭博而怪罪被告，兩人爭執過程中，牽扯保險理賠問題、被害人偷傳被告照片給他人情形。被告因開刀醫療費用龐大，經濟陷入困境，遲遲未獲保險公司理賠醫療費用，骨肉至親之被害人，未能體恤被告、提供安撫，甚至仍以賭博為重，見被告割傷自己，仍不以為意，未流露母親對子女之不捨，被告已累積對於被害人一再予取予求之矛盾情緒，嗣案發當日，難以平復而動力殺害被害人。
　㈢犯罪手段、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
　　被告以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施力猛烈，見被害人倒地，猶持手機錄影，細數被害人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對家人不聞不問，未於第一時間把握急救之機會，所為誠屬法所難容，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無可彌補。
　㈣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與智識程度：
　　除前述之生長過程、被告與原生家庭之關係外，依被告所述，其半工半讀唸完高中及大學，並取得保險業務證照，從事保險業務，工作初期表現亮眼，隨後因懷孕而結婚；其有二段婚姻，於第一段婚姻中辭去工作，並育有二子，前夫因吸毒，開始有暴力行為，兩人關係惡劣，終至離婚，因被告無經濟能力，孩子交由前夫扶養，第二段婚姻則為閃電結婚，又因家庭暴力而離婚，婚姻僅維持2個月；被告另自陳於因受兩任丈夫影響，有使用毒品咖啡包之習慣；案發前從事網拍及伴遊工作。另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㈤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9、110電話自首，已詳述於前，減省檢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被告之耗費，且被告自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對本案客觀犯罪情節坦承不諱。
　㈥被告罹患之疾病：
　　被告於第一段婚姻中，因婚姻生活不順利開始出現憂鬱、多眠、自殺意念症狀，於多家精神科診所就診，不規則服藥，於德仁診所診斷為躁鬱症，於案發前2年，至國軍臺中總醫院、中山附醫、明功堂診所等多家精神科就診，多以憂鬱症狀為主，也曾出現短暫輕躁症。於000年0月間，因前夫拒絕讓其探視子女，出現自殺意念及自傷行為於中山附醫精神科住院，出院診斷為躁鬱症，目前憂鬱症發作、物質濫用；於000年0月間，再度因自殺意念、情緒低落住院，出院診斷相同。最後一次在中山附醫回診時間為111年5月3日，診斷包含重度憂鬱及人格疾患。案發前最後一次就診紀錄為111年5月25日於國軍臺中總醫院精神科，當時診斷為憂鬱症發戶，建議回到中山附醫住院治療。另有氣喘、子宮卵巢瘤術後等病史。
　㈦其他相關量刑意見審酌：
　⒈鑑定人就被告之精神鑑定：
　　綜觀被告的生長歷程可以發現，被告自小家庭功能不彰，導致在個性上有偏激、衝動、人際關係不穩定、情感不穩定、反覆的自殘行為等特徵，成年後常有人際問題，難以建立適當的親密關係。在本案當中，憂鬱症雖未直接造成控制與辨識能力的缺損，卻也間接造成被告在面對環境壓力時，可能因為負面的想法、極端的情緒、思考模式的僵化、衝動的行為而間接導致本案，與本案的發生並非完全無關。
　⒉被害人家屬丙○○、甲○○均陳稱：對被告行為不提出告訴等語（見相卷第95頁），且甲○○於原審審理時亦表達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5頁）。
  ㈧綜上所述，審酌上述關於被告各項行為本身或行為人之量刑因子，考量被告成長經歷、對母親複雜感情、巨大生活壓力，增加精神疾病易感性，未能予以良好控制情緒，惡化其人際關係及社會職業功能，終究於親子對立時，而為本案犯行。本院審認被告無視尊重生命之社會價值，剝奪被害人寶貴性命，手段殘忍，造成無法挽回之悲劇，應予嚴譴。惟考量被告所為受其生長環境影響頗深，被害人沈淪賭博後，家庭破碎，對於被害人之態度矛盾，思及被害人有失智狀況，難以拋下不管之親情羈絆等情狀，是本院認倘對被告處以本案所得量處之最高刑度無期徒刑，則屬過度評價，而有未當。故本院審酌其惡性未達應科以最長期監禁之程度，又被告思慮不周，若施以較長期監禁、輔以適確教化，使其能深入反省，尚非全無改過遷善之可能。復考量對社會治安秩序之維持、對一般大眾警示意義之彰顯、對其個人生命之存續各層面等，認本案量處被告有期徒刑，將其與社會隔離一段較長時間，由矯正機關施以教化，應可達成社會防衛之目的，尚無處以最長期監禁之必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段所示之刑。
陸、扣案之水果刀1把，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被告始終供稱係租房時房東配置之廚房器具，既非被告所有，即不得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之Iphone11pro、Iphone13手機各1支，各為被告及被害人所有之物，前者雖經被告於犯後持之對犯罪現場錄影，惟究屬被告於犯罪既遂後之行為，並非犯罪工具，而被害人之手機、被告犯案時所著衣物，亦均與犯罪無直接關連，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子凡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廖  婉  菁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維揚



指定辯護人  林香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55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43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乙○○為洪秋櫻之女，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關係，且共同居住在乙○○所承租
    位於00市○○區○○街00號00樓之0住處。乙○○年幼時，原與父
    、母、兄、姐、妹及弟弟同住，母親洪秋櫻經商順利，家中
    生活富裕，然父親吳柏恒先因賭博，致家中破產，轉往大陸
    工作，母親竟也沈迷賭博，經常外出不在家，忽視家庭，因
    而發生二個弟弟在家中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憾事，母親將之
    歸咎妹妹甲○○，且家中經濟逐漸敗壞，父親對母親極度不諒
    解，終至離婚，乙○○、甲○○與兄丙○○、姐吳維馨分離，分別
    由不同親戚撫養等，對於母親開始賭博後，家人生離死別、
    經濟狀況不佳之狀況，乙○○對母親埋怨不已，但對於經常失
    聯、無預警出現之母親，仍存有一定程度之感情，一方面給
    與金錢援助，卻又因母親不間斷索討，生活大受干擾，更因
    支助母親之事遭父親察覺，父親不再給與經濟支援，乙○○便
    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維生。乙○○大學畢業後，從事保險工作
    ，利用家中過去人脈，收入頗豐，隨後步入第一段婚姻，辭
    去工作，然因與前夫關係惡化，開始出現憂鬱、自殺意念，
    縱有前往診所就診，卻不規則服藥。於離婚後，兩個兒子由
    前夫扶養，因求職不順，改從事網拍、伴遊工作，收入漸有
    起色，民國109年間，母親因無其他子女願意扶養而無處可
    歸，再次投奔乙○○同住，乙○○雖收入尚佳，但開銷大，還要
    面對母親之需索無度，經常入不敷出，加上兩人同居生活衝
    突不斷，時有爭吵，母親常以賭博輸錢，指責係因乙○○所致
    ，且不顧其反對屢屢傳送其照片給某黃姓男子，乙○○對於與
    母親同住感到痛苦，又考慮母親有失智症狀，無法斷然要求
    母親離開，而處於矛盾情結。乙○○於110年間再婚，然因家
    庭暴力問題，婚姻僅維持2月，即以離婚收場。乙○○因前述
    經歷，有情緒障礙，出現憂鬱症症狀，至多家醫院、診所就
    診，並110及111年間住院兩次，經診斷為躁鬱症，其有自殺
    意念，於111年5月25日就診時，因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發
    作，並向醫師表示想殺母親，醫師建議住院治療。
二、乙○○於111年5月29日17時許，原本在上址屋內客廳準備出門
    ，適母親洪秋櫻於同日17時17分許返抵家中，藉故向乙○○索
    討款項，惟乙○○以身上無現金為由拒絕，此時洪秋櫻即開始
    叨念乙○○無穩定工作致無法供養其經濟需求等語，雙方進而
    發生激烈口角，乙○○氣憤難耐，遂至廚房持水果刀1把（起
    訴書誤載為「菜刀」，爰予更正。刀刃為金屬材質，長18.5
    公分，寬3.3公分，刀刃含握柄為28公分；該刀具為租屋時
    原屋主已配置之廚具用品，非乙○○所有）返回客廳，先持該
    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欲對吳秋櫻動之以情，並表達自己
    深切之無奈情緒，然吳秋櫻不僅不為所動，更出言「不然殺
    死我啊」等語加以挑釁，旋即轉身欲返回房間，詎乙○○明知
    水果刀為銳利之兇器，且人之左後肩連結上背及胸腔，其內
    有肺臟、動脈等人體重要器官組織，一般人均可預見若將此
    刀械以相當之力道完全刺入體腔，足以深及內部臟器及血管
    組織等而生死亡之結果，乙○○仍基於縱使持刀刺殺發生殺人
    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不確定故意，以
    其右手反手持上開水果刀自洪秋櫻背後朝其左後肩猛力刺入
    ，且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
    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
    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
    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
    而當場倒臥在地。乙○○見洪秋櫻倒臥血泊中，猶持其所有之
    Iphone11pro手機，朝洪秋櫻倒地處錄影，並在影片中數落
    洪秋櫻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及對家人不聞不問之憤恨積怨，其
    後情緒略微平復，遂撥打119、110報案電話，且於報案電話
    中表明自己甫殺害母親等語。嗣救護人員到場，雖緊急將洪
    秋櫻送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急救
    ，然洪秋櫻仍因出血過多導致低血溶性休克而於到院前死亡
    。乙○○於警方前往現場處理時，當場承認為行為人並自首接
    受裁判，而遭員警當場逮捕，且扣得上開水果刀1把、Iphon
    e11pro、13手機各1支及乙○○犯案所著衣物1套（其餘疑似毒
    品及施用器具等扣案物與本案無關，不予贅載），始悉上情
    。
三、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貳、程序方面：
一、上訴是否合法部分：　　
　㈠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349條
    定有明文。又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被告提起上訴者，
    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
    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依同法第351條第1 項
    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與
    監所長官何時將上訴書狀送交法院收文無關，且條文既規定
    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故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無
    庸扣除其在途期間。至於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出
    上訴書狀者，倘被告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
    自應依同法第66條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實際
    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而為利辨別與日後查考
    ，法務部矯正署行文矯正機關說明，如在監所之被告循由監
    所長官轉遞程序提出書狀，監所場舍主管不論任何時間皆需
    收受，並於書狀明顯處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同
    時附記「收容人實際提交之日期及時間」；倘在監所之被告
    自行以書信方式郵寄、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送，或請辯
    護人轉遞書狀，顯與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程序有別，矯正機
    關自不得蓋印收受書狀專用檢查章戳，而應根據提交方式，
    詳實登載於書信登記表等相關簿冊，有法務部矯正署民國11
    2年4月14日法矯署安字第112040021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67至168頁）。
　㈡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3項規定：「監所長官接受上訴書狀後
    ，應附記接受之年、月、日、時，送交原審法院。」是被告
    若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本應由監所送交法院，惟現行
    實務情形，卻不乏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後，經監
    所長官蓋印並附記接受之日期時間，再由被告自行郵寄至法
    院，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是否仍屬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
    上訴書狀？抑或認為係被告自行採書信程序寄送法院？參以
    刑事訴訟法第351條之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告處於人身自
    由受剝奪之狀態，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有所困難，乃為其便
    利而設，實難認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均能清楚辨
    別上開法務部矯正署有關矯正機關收受書狀蓋印專用章戳之
    時機及方式，且上開函文中除說明收容人書狀需否蓋印「機
    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應依提交方式決定，並區分不同程
    序說明用印情形外，也要求各矯正機關應依說明辦理，並應
    逐一檢視、修訂相關作業流程，及加強相關業（勤）務人員
    之教育訓練等情，足認實際運作中，仍有羈押收容或因執行
    在監所之人不知向監所長官提出或自行採書信寄送程序之分
    別，在此情況下，可否單憑被告之上訴書狀登載於書信登記
    表上，斷定被告以何種方式上訴？是不僅不應據上開法務部
    矯正署函文，認定被告以何方式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之途徑
    ，更應為有利被告之解釋運用。質言之，登載於書信登記表
    上之上訴書狀，郵寄至法院之情形，如果登載於被告書信登
    記表時尚未逾上訴期間，自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
    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後是否由監所
    長官送交法院並非重要；如若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
    時已逾上訴期間，以自行郵寄、送達法院之時，扣除在途期
    間之結果，仍屬合法上訴者，此時應認係由被告自行寄送，
    其逕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仍未逾期。
　㈢經查，原審判決後，於112年2月9日囑託法務部○○○○○○○○○附
    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長官送達判決正本給被告乙○○收受，
    有送達證書可參。其上訴期間自112年2月10日起算，至同年
    3月1日屆滿。被告提出之聲明上訴狀係以郵寄方式，於112
    年3月2日寄至本院，其聲明上訴狀及信封未蓋有臺中看守所
    女子分所收受之戳章，亦無接受書狀日期時間之記載，然被
    告係於同年2月25日將上訴書狀、信封交由監所長官，有臺
    中看守所女子分所被告發受書信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
    第83頁），依該寄送本院之信封，收件人欄除了書寫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外，也註記案號、股別，應可認定是被告寄送之
    法院文書，上訴人於112年2月25日向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提
    出該上訴書狀時尚未逾上訴期間，應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
    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上訴自
    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
    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
    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
    證據。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持水果刀刺入被害人洪秋櫻身體致其死亡
    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殺人之犯意，辯稱：我只是持刀刺我
    母親1下，目的是為了警惕她不要再賭博了，何況我是先自
    殘，欲以此方式與我母親溝通，沒想到她完全不予理會，若
    我有意要殺她，我照理會找其他如心臟等致命部位下手；而
    我從小就喜歡拍照，當時只是單純想把這整個過程拍攝下來
    ，等將來母親好了，我會把影片給她看，我沒有要殺母親之
    犯意云云。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害人生前共有四名成年子女
    ，但因為長年沉迷於賭博、不僅未經營家庭關係也疏於照顧
    子女，離婚後，與四名子女並無往來。直到被告高中時期，
    被害人又突然與被告聯繫並索取金錢，被告因一時心軟而選
    擇外出打工、賺錢以供被害人花用，被害人多將這些錢用在
    賭博上面，以至於被告父親無法諒解被告行為，選擇不再與
    被告有所往來。正也是因為這種情形，除了被告以外，其餘
    的三名子女都不願意與被害人有所接觸聯繫，000年0月間，
    被害人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聯絡了被告。被告又因為心軟，
    收留了被害人，並負擔所有的生活開銷，在本件案發以前，
    被告絕對可以被稱作是孝順的女兒，在這樣的母女關係相處
    底下，實在很難想像唯一與被害人有較為親密關係之被告，
    會有殺死被害人之意圖，被告憂鬱症發作而說出想殺母親的
    話，不能當作想殺死母親意圖的認定。又被害人左後肩的傷
    口確實不淺，但被告在攻擊被害人之前，先用自殘的方式嚇
    被害人，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輕輕
    劃一刀而已，因為兩人都是處於行走的狀態，被告沒辦法瞄
    準朝她想要下手的左手臂的位置，又因為情緒激動，沒辦法
    準確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
    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如果
    被告有殺死被害人之的意圖，理應直接朝被害人的軀幹核心
    、心臟或是頸部位置下手，而非朝著一個這麼罕見的左後肩
    部位。被害人在被刺傷後開始大量出血，被告在第一時間直
    接打給119叫救護車，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的故意或是被
    害人死了也不違背其本意，被告理應在被害人大量出血時靜
    靜的看著被害人死亡的過程，也不會拿浴巾為被害人止血，
    被告在行兇過後有錄影這件事，是因被告是個非常喜歡拍照
    、錄影，為任何事情留下紀錄的人，被告是基於留下紀錄的
    心態在錄影，希望被害人獲救後可以知道，綜合以上情狀，
    被告在本件行為上應該沒有殺人故意，其行為至多僅構成刑
    法第277條第2項、第280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罪。
二、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扣案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
    之事實，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與本院審理中坦承不
    諱，並有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被告聯繫119救護車
    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
    消防局派遣令、台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纪錄單
    、被告於行兇後拍攝畫面口述內容之譯文、案發地點之現場
    室內平面圖、現場蒐證照片、被告及被害人之手機畫面翻拍
    照片、被告於住家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被告之左手傷勢照片、被害人傷勢及穿著上衣之照片、扣案
    物照片、案發前被害人返回住家之電梯內監視器錄影畫面翻
    拍照片、被害人手機內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聊天紀錄翻
    拍照片、己身一親等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偵
    卷第71、87、89至94、121、123至143、145至149、151、15
    3、155、157至159、163至167、307至309、311至317、409
    、417至469頁），復有被告持之行兇之水果刀1把、Iphone1
    1pro、13手機各1支及被告犯案所著衣物1套扣案可佐。而被
    害人因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氣
    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業經檢察官督同檢驗
    員相驗、法醫師解剖鑑定屬實，研判其死亡原因為研判死亡
    方式為「他殺」等情，亦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照
    片、相驗屍體證明書、剖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
    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所附同所（111）醫鑑字
    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
    附卷可參（見相卷第61、83至91、105至117頁）。
三、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解剖，解剖時見左後肩
    部有一條5.5乘2公分長的銳器刺傷，距頭頂24至27.5公分處
    ，後中線左側21到25公分處，創角銳端在2點鐘方向和鈍端
    在8點鐘方向，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入
    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間，
    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上往
    下、由左往右，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
    水留存）和左肺扁塌。解剖結果，認其主要致死外傷係於左
    後肩部的銳器刺傷，傷口形狀符合單刃刀，方向往前、往下
    、往右刺入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
    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
    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研判死
    亡原因為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
    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
    」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
    039980號函附之（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
    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05至116頁）。再由扣案
    水果刀上之血跡送驗結果，刀刃口上檢出一女性DNA-STR型
    別，與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刀柄上DNA-STR型別檢測結
    果為混合型，主要混合型別混有2人DNA，不排除混有被告與
    被害人DNA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8日中市警
    鑑字第1110052750號鑑定書可稽(見偵卷第385至386頁)。佐
    以上開被害人所受傷勢、扣案水果刀等觀之，核與被告供稱
    先以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等情相符
    ，足徵被害人確經被告以水果刀刺入導致低血容性休克而死
    亡。
四、按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然
    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行為之起
    因、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節之輕重、攻擊人體部位
    之位置暨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
    。又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
    而殺意乃行為人主觀上之意念，外界本難逕得查知，故於行
    為人否認有殺人犯意時，自應綜合各個客觀之間接證據以為
    判斷，殺人犯意之有無，固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少為絕
    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
    ，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
    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
    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斷之
    準據；申言之，當綜合創傷之部位、創傷之程度、兇器之種
    類、兇器之用法、動機之有無、犯行後之行動等情況證據，
    以進行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07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明定：
    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
    本意者，以故意論。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
    意之可言，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
    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
    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前者
    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再者，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
    故意、未必故意），法條中「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
    發生之可能，亦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
    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
    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是以，直接故意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
    」之預測；而間接故意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
    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即為已足。本件查：
　㈠關於被告與母親之關係、被害人與家人之相處情況，證人即
    被告之兄丙○○於警詢中證稱：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6年前，
    從來沒有跟她聯絡，也不知道她怎麼生活，也不清楚為什麼
    被告會跟她住在一起，我有一個姐姐吳維馨，我有用LINE通
    知她，我不知道她的手機，還有一個妹妹甲○○，我沒有聯絡
    方式，我父親在20幾年前與母親離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
    我沒有聯絡方式也沒有交集等語（見偵卷189至192頁）；於
    偵查中稱：我從小是阿公帶大，被告是跟父母住，所以我們
    幾乎沒有一起生活，父母離婚後，被告是跟父親住，我跟被
    告偶有聯絡，被告有打電話跟我說跟母親一起住，我覺得很
    奇怪，她說母親身體不好，一起住有個照應，我有聽說她們
    因為錢的事吵架等語（見偵卷第193至197頁）。又被害人與
    其夫原育有六名子女，年紀最小的弟弟於90幾年間死亡乙節
    ，為證人甲○○於偵查中供陳明確，其並證稱：從我有印象以
    來，就知道媽媽有賭博習慣，小時候媽媽外出打麻將，把二
    個弟弟留在家中，兩人因一氣化碳中毒死亡，我那時出門玩
    ，回家後睡他們旁邊，直到救護人員將我搖醒，我才知道此
    事，弟弟過世後，爸爸去大陸工作，我回北港爺爺奶奶家，
    被告當時讀高中，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及打工，媽媽曾經短暫
    住那邊，但是騙走被告錢後，又消失不見，爸爸長年在大陸
    ，媽媽通常不在家，除非是沒有錢才回家，她還曾經騙爸爸
    要讓我上幼兒園，把錢拿去賭博。從小到大的事，媽媽都沒
    有參與到。她也曾經多次跟我要錢，不管金額多少，沒有要
    到都不罷休等語（見偵239至241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
    陳：之前我媽有生了二個弟弟，那時爸爸有給充足的生活費
    ，但媽媽都拿去賭博，後來其中一個弟弟不小心開到熱水，
    一氣化碳外洩導致二個弟弟中毒身亡，媽媽把責任歸責到甲
    ○○身上，造成甲○○精神出現狀況，我對媽媽歸責甲○○這件事
    很不諒解，她都沒有照顧過我，還一直情緒勒索我，威脅輕
    生，她很常跟我要錢，且硬要搬來跟我住，趕都趕不走，她
    靠賭博及我給的生活費維生，是我無法賺錢後才去做清潔工
    等語（見偵卷第209至210頁），及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接受精神鑑定時，對鑑定醫生所述之生活史大致相符，
    堪認被害人長年賭博、經常索討金錢，且與其他家人疏離，
    僅有被告願意接濟等情，應屬真實。
　㈡又被告罹患身心病症多年，曾在地區教學醫院、基層診所就
    診（然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經原審囑託鑑定結果，尚未達刑
    法第19條第1、2項之要件，詳後述），此有被告自108年起
    之全民健保就醫紀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5日
    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10008902號函所附急診暨門診病歷
    、德仁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至
    78、第107至145、197至205頁）；又距離本件案發前，被告
    最近1次就醫則是在國軍臺中總醫院，據該院覆稱「被告於1
    11年5月25日至本院身心科初診，僅門診1次，未再回診；被
    告自訴曾在中山醫院及德仁診所門診多年，曾有住院治療；
    門診當日症狀包括憂鬱、注意力差、失眠、食慾差、負向思
    考、自我傷害意念及傷害他人意念（想殺母親）、擔心被跟
    蹤、被監視，擔心先生要害她......診斷疑似雙相情緒障礙
    症，目前憂鬱發作」，亦有該院111年9月29日醫中企管字第
    1110009968號函暨門診病歷附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07、2
    63頁）。再者，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自承：我在5月25日（
    在國軍總醫院）看診完至29日案發時，均沒有按時服藥，因
    為工作關係忘了帶藥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55頁），復
    由被告之臉書貼文，敘及受身心病症所苦，保險未理賠下之
    經濟困境（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當處於多重壓力夾
    雜之下，而其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殺害母親之想法，堪
    認被害人係屬被告壓力來源之一。
  ㈢被告持刀刺向被害人之原因，其於警詢、偵查、原審中供稱
    ：當天我原本要出門，我母親問我有沒有錢，又說是我把她
    存的新臺幣（下同）6千塊花掉，害她無法去簽牌，少贏了1
    0幾萬，我希望她不要再繼續賭博，我不是不賺錢，只因先
    前我們母女2人各自動手術花了50多萬，但保險理賠一直沒
    下來，我母親就罵我帶衰又愛花錢；另外她還會偷拍我的不
    雅照傳給某黃姓男子，當我責問她時，她又推說早就該該名
    男子封鎖，而且已經把照片收回、刪除，但我知道她在騙我
    ，我很生氣，先拿桌上的冷湯潑向她，她也拿碗回摔我，還
    說「不然妳就把我殺死」，我衝進廚房拿水果刀，先拿刀割
    自己的左手掌，問我媽「妳真的要這樣嗎？」我母親不理我
    ，轉身就要回房間，還罵我是「破格查某（臺語意指沒出息
    的女人）」，我一時失控，遂右手握刀，刀口朝下，我想朝
    她左手臂後方劃下去，結果刀刃刺入我母親左後肩，然後我
    就拔出刀子等語（見偵卷第35、207至208、原審卷一第154
    頁）。參酌前述被害人之長期賭博、未對家人付出等行為模
    式，被告對於被害人長年嗜賭、需索金錢無度，積怨頗深，
    但對如此行徑之被害人，被告仍持續給與金錢、提供住處同
    住，並未如同父、其兄、姐、妹不聞不問，顯然對於被害人
    身為其母親，仍懷有孺慕之情，對於被害人既有埋怨，也有
    親情，互有消長，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萌生殺害母親之
    意念時，當屬對被害人怨懟之時。依被告所述，案發之前，
    因醫療費用龐大，保險尚未理賠，於此經濟狀況極度惡劣情
    況下，被告自身受身心病症所苦，於案發前數日起即未按時
    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態，在本案其與被害人激烈口角，且以
    自殘舉動未獲被害人善意回應、未表現不捨女兒受傷之歉意
    ，其負面情緒自屬激動難平，於此情況下，被告衝動出手對
    被害人猛力刺殺之行為，顯係出於對骨肉親情矛盾、有愛有
    恨之心態所致，其犯案之動機及萌生犯意之背景等事實，可
    以認定。
  ㈣扣案之水果刀，全長28公分、刀刃部分約18.5公分、刀刃最
    寬部位約3.3公分、刀柄為塑膠材質，刀刃為金屬材質並鋒
    利，其上沾有相關血跡，已據原審勘驗在卷（見原審卷一第
    158頁，其外觀態樣見偵卷第133至135頁照片所示）。而被
    害人之主要致死外傷，係在左後肩部，可見被告是在被害人
    身後將水果刀刺入，當時被害人應係毫無防備，又依前述法
    醫師解剖時所見，水果刀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
    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
    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
    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因而造成左肺及周遭動脈血管等
    身體組織重大損傷，足見其下手力道猛烈，將行兇之水果刀
    刺入被害人左肩後，猶將刀刃轉向右方直至完全沒入被害人
    左胸；而人體肩膀與胸部相連，胸部內有人體重要臟器肺臟
    、心臟等，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長達18公分，完全超出一
    般人肩胸體廓之寬度，將此刀刺入，極可能傷及胸腔內部維
    持生命體徵之重要臟器，造成剝奪人生命之可能，且人體一
    旦失血過多，極可能迅速造成死亡之結果，眾所周知，被告
    下手力道猛烈，刀刃完全沒入被害人身體，行兇後，傷口有
    5.5乘2公分長、寬，見被害人鮮血溢出，血流滿地（參見偵
    卷第149頁），不僅未立即報警，反而持其所有之Iphone11p
    ro手機對被害人加以錄影，足徵其對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
    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且該結果之發生確不違背其本
    意甚明。
  ㈤被告持刀刺入被害人左肩，見被害人倒地、鮮血直流時，猶
    以手機錄影稱：「我們這世人無緣了，死性不改啦，拍謝，
    女兒不孝啦，正港不孝啦，不過你怎麼折磨我們這世人，吳
    慶華吳慶元是怎麼死的，甲○○是怎樣被你逼瘋的，我的人生
    ，為了你的一字，賭博，到現在還在賭，剩6000元的生活費
    ，都沒簽牌，被我拿去用，都是我害你沒簽牌，你用三星啦
    ，很衰小啦，都是我害你輸光光的啦，我帶衰小，拍謝啦，
    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
    忍了啦，你為了阿豐，你傳我的照片，我沒穿衣服的照片給
    他看，一直要我跟他踩踩踩踩，你到底是什麼心態，叫我下
    海，我一直跟你講了又講，為什麼我今天會出手，因為我到
    昨天才看到你跟阿豐的對話啦，蝦咪你有心要對待我女兒嗎
    ，你哈他哈得要死，為什麼要用我當工具，叫我挖男人的錢
    ，能挖盡量挖，我是人捏，我是你女兒捏，你讓華華、元元
    死的時候，我拜託爸爸不要離婚，我要一個家，爸爸有原諒
    你嗎，繼續賭繼續賭，還把孩子死在家裡的罪，怪在甲○○的
    身上，說弟弟在睡啦，為什麼不起來叫媽媽，是你害死弟弟
    的啦，我跟甲○○永遠永遠永遠沒有辦法原諒你啦，我說了，
    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
    不是的父母，你如果活得起來，拜託你改，我會好好孝順你
    ，你如果救不起來，你放心得走，不要再折磨我了好不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啦，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為什麼要這樣
    對維郁，為什麼不好好的顧好慶華跟慶元，我的家，我沒有
    家，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我到底是，我只求你不要賭博，就
    這麼簡單而已，你如果說好，我照顧你一輩子，你不要賭博
    有這麼困難嗎，有那麼困難嗎」，陳述其對被害人難以忍耐
    之情緒，歷時3分17秒，無視倒地之被害人血流不止，應立
    即就醫之緊急情況，益證被告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之結果，
    預見其可能性而容任其發生。
五、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雖有撥打119、110電話求援，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
    媽媽不要死」等語，然參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
    紀錄表、臺中市政府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所示
    （見偵卷第89至94頁），被告於112年5月29日17時46分44秒
    撥打119電話，通話時間至同日17時47分56秒止，被告又於1
    7時49分01秒撥打110，其間僅間隔2分多鐘，被告第一則錄
    影時間，手機顯示為17時47分，影片長度為3分17秒，被告
    自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前開始錄影，亦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後
    、撥打110之前錄影，另由被告第三則錄影譯文（見偵卷第9
    9頁），可知消防人員是於影片長度約7分時到達，依上開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所載，南屯分隊人員於
    17時56分13秒抵達現場，對照被告該則手機錄影時間開始於
    17分52分秒，加計7分鐘約為17時59秒，被告手機時間與標
    準時間並不相符，被告手機時間較快於標準時間約3分鐘，
    是辯護人所稱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用浴巾幫被
    害人止血，才錄影，與客觀事實不符。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
    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行走間，無法瞄準、拿捏
    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
    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云云。被告雖辯
    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分位下手云云。然
    被告如為勸阻被害人戒除嗜賭而以傷害之舉動欲加嚇阻，大
    可以選擇其他下手情節（如輕微揮劃被害人四肢）等方式達
    其目的，此觀被告於持刀之始，即劃傷自己左手掌藉以博取
    被害人同情之舉甚明，益見其對於持有該水果刀刺擊人體，
    對生命危害程度輕重差別之利害關係知之甚詳，被告辯稱：
    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位下刀，並無殺害母親
    之意思云云，然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時已供稱：我大學畢業
    ，你們認為我應該瞭解這樣的行為會致死，但我對器官不瞭
    解云云（見原審卷第30頁），前後所述更見矛盾，足認被告
    確知其本案行兇態樣恐足以取人性命，其時而推稱不知器官
    位置、時而反稱其何以未選擇更致命之部位下手等情詞，無
    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再，被告於刺殺被告後，
    以其手機錄影，並述說其對被害人之不滿，已如前述，於歷
    時3分17秒之過程中，未對被害人流血不止施以任何急救或
    止血動作，且其稱：「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
    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我說了，我殺死
    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是的
    父母」，於打撥打119電話時稱：「我殺我媽」「很嚴重，
    她死了」等語，足徵其對於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至死
    亡之結果確有預見。縱然於後續錄影中，有企圖表示欲幫被
    害人止血，又撥打110、119求救，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
    媽媽不要死」，此無非係被告終驚覺其鑄下大錯，且於外人
    面前欲展現母女情深及悔意之反應而已，然人之生命體徵稍
    縱即逝，關於大量失血之搶救更可謂分秒必爭，被告於行兇
    後之第一時間未通報醫護人員，而為上述悖離人倫常情之錄
    影舉動，其主觀上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無誤。
六、綜上調查結果，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肆、論罪量刑之理由：
一、查被告為被害人之女兒，兩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殺害被害人而對其實施不法侵害
    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對於家
    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規定予以論處。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
    系血親尊親屬罪。
二、被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
    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應予加
    重其刑。
三、自首部分：
　　被告於撥打119電話報警時，已在報案電話裡，向消防局值
    班人員表明「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語
    ，此有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
    件紀錄表、臺中市消防局派遣令、臺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
    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7至93頁），足認被
    告在未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發覺犯罪前，已主動坦承殺害母
    親之犯罪事實，經核與自首要件相符，並斟酌被告通報救護
    及警察單位，且保留犯罪現場原貌並坦然接受司法調查，對
    整體案件之釐清仍有助益，爰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並依法先加（除前揭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
    加重外）後減之。
四、被告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㈠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
    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
    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
    「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
    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
    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
    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
    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
    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
    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
    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
    ，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
    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
    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院審酌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後，歷次接受警員、檢察官調查
    、法院審理之過程，對於警員詢問、檢察官及法院之訊問，
    均能具體回答且應答切題，且對於111年5月29日當日被害人
    返家後，兩人何以發生口角，其先持刀割傷自己，再刺向被
    害人之經過，多能具體描述，對於錄影時其提及之家庭狀況
    、賭博或是被害人傳送照片等情，亦能一一解釋說明，復陳
    明當日16時許，與其一同搭乘電梯之男子因何原因前來訪視
    ，顯見其當日縱因不規則服藥，惟其意識仍屬清楚，否則事
    後何能清晰記憶事發過程並予描述。且被告於案發後以手機
    錄影，以手機撥打119電話時，尚能表示「我要救護車也要
    警察」「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也能清楚說
    出門牌號碼，其思緒、行止無恙，堪認被告於111年5月29日
    行為時及案發初始之精神及心智狀態，均非處於缺陷或障礙
    狀態，且並無因不規則服藥而影響其控制能力。
　㈢本案經原審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對被告進行行為時精
    神狀態實施鑑定，該醫院參酌被告個人生活史與疾病史等資
    料，並對被告為身體檢查、心理評估、精神狀態檢查後，認
　　：「鑑定期間，被告無明顯精神症狀，對詢問的問題可切題
    回應，語言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未有重大缺損。根據美國精
    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
    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診斷
    準則，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1.持續性憂鬱症，需考慮第二型
    躁鬱症。2.多重藥物濫用。3.需考慮B群人格障礙症。憂鬱
    症可能對患者的情緒、生活表現產生影響，但極少影響患者
    的控制與辨識能力。本案的犯案動機與親子間長期的對立、
    衝突有關，其於案發後尚可以手機對雙方錄影、自行撥打電
    話報案，綜上所述，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缺損。綜合被
    告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
    評估結果，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未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之情形。」有該醫院111年12月14日草療精字
    第1110014596號函所附刑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
    二第33至45頁）。
　㈣草屯療養院上開專業鑑定結果，與本院依上述客觀證據所為
    認定相符，堪可採認。綜上所述，本案尚難認被告於111年5
    月29日為前開犯行時，有因憂鬱症產生不能辦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
    、2項規定之適用。
五、被告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因年幼遭被害人向父親謊索生活費，然
    相關款項均遭被害人取供賭博所用，被害人賭博成癮之惡習
    更間接導致其經歷手足死別離散之痛楚。被告係一時心軟而
    接納無家可歸之被害人同住，豈料日常生活仍屢遭被害人強
    索財物及口頭數落，終致發生本案悲劇。然平日被告與被害
    人之相處狀況尚屬平和，對被害人亦盡顯孝心，被告之兄妹
    均表示不願對被害人提出告訴，顯見被害人所為亦難得其他
    子女之認同，而被告因罹精神痼疾，一時衝動，難以控制其
    行為而鑄成大錯，其情可憫，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
    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
    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
    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
    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
    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
    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
    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告雖長年受被害人需討金錢或情緒勒索
    ，其遭遇或屬不堪，然雙方究為骨肉至親，而原生家庭之糾
    葛問題於現今社會並非少數或特例，卻未見人人皆以持刀相
    向之極端方式尋求解決；被告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行為，
    所為係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法益，其泯滅人倫之情節於社會整
    體法感而言，仍屬重大犯罪，參以被告已適用刑法第62條規
    定減輕其刑，相較原本之法定刑，已可在減刑後之法定刑度
    內妥適斟酌以量刑，亦即其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相較於被告
    之犯罪情狀，尚無過於嚴苛之處，足使被告接受適當之刑罰
    制裁，實難認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顯可憫恕之情，其
    刑度與被告本案犯行相較，並無情輕法重之情狀，難認合於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是辯護人請求再援引刑法第59
    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尚無可採。
伍、撤銷原審判決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
    惟查，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
    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之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
    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
    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
    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
    觀判斷，倘條件有別，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度量處，禁
    止恣意為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第45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復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上述相關原則、理
    念外，更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
    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
    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
    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查，由被告的生長背
    影以觀，其家庭功能不彰，成年後經歷二段婚姻，未建立適
    當的親密關係，其對於母親之感情複雜，長期以來無法應付
    被害人之情緒勒索，亦無法解決困境，堪稱人生波折不斷。
    被告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成年後亦不斷面臨經濟狀況不佳
    之情形，受身心病症所苦及來自母親之沈重親情，此種巨大
    之生活壓力下，一時情緒失控所為殺害母親之行為，考量其
    犯罪動機、原因、犯後態度、生活狀況等個人情狀，並無特
    別應予從重考量之因子，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8年，有失入
    情形，尚難認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
    要求。被告上訴意旨雖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無理由，已如前
    述，然就量刑部分主張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
    以撤銷改判。
二、關於死刑非本案科刑選項之說明：
　㈠關於被告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殺人犯行，應構成公政公約第6條
    第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
    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
    為直接故意，始合於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
    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法院裁量應否量處死刑時，除應先判斷⑴犯罪的具體情節嚴重
    程度是否可認為「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需再就⑵根據犯罪
    行為人本身之「個別情狀」判斷可否量處死刑，是否有向下
    減輕之裁量空間，而量處被告適當之宣告刑。是以，法院不
    能只憑犯行之情節嚴重程度高，即得以不考慮犯罪行為人個
    人事項，直接判處死刑，而生裁量恣意性之決斷（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495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案被告以上開方式殺害被害人死亡，依其犯罪手段之殘暴
    性及行為結果之嚴重危害性（對於國家及社會安全秩序產生
    嚴重影響；犯罪手段血腥、殘暴），並不該當於公政公約第
    6條第2項所定之「情節最重大之罪」，惟據前述，此為得宣
    告死刑之必要條件，至於本案應否量處死刑之極刑，依上說
    明，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事由而為判斷。
　㈡本案法院所得為「處斷刑」之範圍（即量刑區間）：　　
　　依刑法第64條、第65條及第66條前段之規定，死刑不得加重
    。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無期徒刑
    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
    減輕其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
    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因其於案發後自首，而適用刑法
    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詳如前述。
    而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
    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刑法第272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因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再適用同法第62條前段規
    定減輕其刑，則依前揭加重、減刑標準之規定，本案經減刑
    後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未減以前係死刑）」「15年以上
    ，2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減以前為無期徒刑）」以及「有期
    徒刑5年1月以上，22年5月以下（未減以前為有期徒刑10年
    以上）」。是依上開論斷及依前揭自首規定減刑結果，被告
    所犯殺人既遂罪已無量處「死刑」之餘地，自無庸再依刑法
    第57條規定，就被告所犯殺人罪應否量處「死刑」加以審酌
    及說明。易言之，本案本院僅得就「無期徒刑」「15年以上
    ，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19年11
    月以下」之刑度範圍內為量刑之審酌。
三、本案量刑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考量準則
    ，審酌下列事項：
　㈠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
　　被害人為被告之之母親，依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精神
    鑑定時所述，其原有六個兄弟姐妹，在年幼時，被害人經商
    致富，家中生活無虞，隨著被害人沉迷賭博，家道中落，被
    害人仍未停止賭博，經常不在家，由於被害人之疏失，將最
    小二個弟弟獨留家中，致弟弟們意外死亡，被害人卻歸咎妹
    妹甲○○，父親對被害人之舉動難以諒解，終走至離婚一途，
    手足因而四散，此後被告不斷遭遇被害人前來索討金錢，甚
    至發生父親不滿被告有幫助被害人之行為，不再資助被告，
    被告只能自高中開始半工半讀，直至大學畢業。109間，被
    告收留無家可歸之被害人，仍持續面對被害人為了賭博而索
    要金錢、口出惡語、生活上衝突等等親子對立問題，對被告
    而言，被害人是從小給予良好生活環境，可以倚靠之人，染
    上賭博習慣後，卻也是家庭破裂的原因，及無止盡把自己當
    搖錢樹卻無法拋下之人。
　㈡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刺激：　
　　案發當日之經過，起因被害人抱怨沒有錢賭博而怪罪被告，
    兩人爭執過程中，牽扯保險理賠問題、被害人偷傳被告照片
    給他人情形。被告因開刀醫療費用龐大，經濟陷入困境，遲
    遲未獲保險公司理賠醫療費用，骨肉至親之被害人，未能體
    恤被告、提供安撫，甚至仍以賭博為重，見被告割傷自己，
    仍不以為意，未流露母親對子女之不捨，被告已累積對於被
    害人一再予取予求之矛盾情緒，嗣案發當日，難以平復而動
    力殺害被害人。
　㈢犯罪手段、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
　　被告以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
    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
    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
    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
    ）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施力猛烈，見被害人倒地，
    猶持手機錄影，細數被害人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對家人不聞
    不問，未於第一時間把握急救之機會，所為誠屬法所難容，
    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無可彌補
    。
　㈣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與智識程度：
　　除前述之生長過程、被告與原生家庭之關係外，依被告所述
    ，其半工半讀唸完高中及大學，並取得保險業務證照，從事
    保險業務，工作初期表現亮眼，隨後因懷孕而結婚；其有二
    段婚姻，於第一段婚姻中辭去工作，並育有二子，前夫因吸
    毒，開始有暴力行為，兩人關係惡劣，終至離婚，因被告無
    經濟能力，孩子交由前夫扶養，第二段婚姻則為閃電結婚，
    又因家庭暴力而離婚，婚姻僅維持2個月；被告另自陳於因
    受兩任丈夫影響，有使用毒品咖啡包之習慣；案發前從事網
    拍及伴遊工作。另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㈤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9、110電話自首，已詳述於前，減省檢
    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被告之耗費，且被告自警詢、偵查、原
    審及本院均對本案客觀犯罪情節坦承不諱。
　㈥被告罹患之疾病：
　　被告於第一段婚姻中，因婚姻生活不順利開始出現憂鬱、多
    眠、自殺意念症狀，於多家精神科診所就診，不規則服藥，
    於德仁診所診斷為躁鬱症，於案發前2年，至國軍臺中總醫
    院、中山附醫、明功堂診所等多家精神科就診，多以憂鬱症
    狀為主，也曾出現短暫輕躁症。於000年0月間，因前夫拒絕
    讓其探視子女，出現自殺意念及自傷行為於中山附醫精神科
    住院，出院診斷為躁鬱症，目前憂鬱症發作、物質濫用；於
    000年0月間，再度因自殺意念、情緒低落住院，出院診斷相
    同。最後一次在中山附醫回診時間為111年5月3日，診斷包
    含重度憂鬱及人格疾患。案發前最後一次就診紀錄為111年5
    月25日於國軍臺中總醫院精神科，當時診斷為憂鬱症發戶，
    建議回到中山附醫住院治療。另有氣喘、子宮卵巢瘤術後等
    病史。
　㈦其他相關量刑意見審酌：
　⒈鑑定人就被告之精神鑑定：
　　綜觀被告的生長歷程可以發現，被告自小家庭功能不彰，導
    致在個性上有偏激、衝動、人際關係不穩定、情感不穩定、
    反覆的自殘行為等特徵，成年後常有人際問題，難以建立適
    當的親密關係。在本案當中，憂鬱症雖未直接造成控制與辨
    識能力的缺損，卻也間接造成被告在面對環境壓力時，可能
    因為負面的想法、極端的情緒、思考模式的僵化、衝動的行
    為而間接導致本案，與本案的發生並非完全無關。
　⒉被害人家屬丙○○、甲○○均陳稱：對被告行為不提出告訴等語
    （見相卷第95頁），且甲○○於原審審理時亦表達請求對被告
    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5頁）。
  ㈧綜上所述，審酌上述關於被告各項行為本身或行為人之量刑
    因子，考量被告成長經歷、對母親複雜感情、巨大生活壓力
    ，增加精神疾病易感性，未能予以良好控制情緒，惡化其人
    際關係及社會職業功能，終究於親子對立時，而為本案犯行
    。本院審認被告無視尊重生命之社會價值，剝奪被害人寶貴
    性命，手段殘忍，造成無法挽回之悲劇，應予嚴譴。惟考量
    被告所為受其生長環境影響頗深，被害人沈淪賭博後，家庭
    破碎，對於被害人之態度矛盾，思及被害人有失智狀況，難
    以拋下不管之親情羈絆等情狀，是本院認倘對被告處以本案
    所得量處之最高刑度無期徒刑，則屬過度評價，而有未當。
    故本院審酌其惡性未達應科以最長期監禁之程度，又被告思
    慮不周，若施以較長期監禁、輔以適確教化，使其能深入反
    省，尚非全無改過遷善之可能。復考量對社會治安秩序之維
    持、對一般大眾警示意義之彰顯、對其個人生命之存續各層
    面等，認本案量處被告有期徒刑，將其與社會隔離一段較長
    時間，由矯正機關施以教化，應可達成社會防衛之目的，尚
    無處以最長期監禁之必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
    段所示之刑。
陸、扣案之水果刀1把，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被告始終供
    稱係租房時房東配置之廚房器具，既非被告所有，即不得宣
    告沒收。至其餘扣案之Iphone11pro、Iphone13手機各1支，
    各為被告及被害人所有之物，前者雖經被告於犯後持之對犯
    罪現場錄影，惟究屬被告於犯罪既遂後之行為，並非犯罪工
    具，而被害人之手機、被告犯案時所著衣物，亦均與犯罪無
    直接關連，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子凡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廖  婉  菁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維揚



指定辯護人  林香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55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4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乙○○為洪秋櫻之女，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關係，且共同居住在乙○○所承租位於00市○○區○○街00號00樓之0住處。乙○○年幼時，原與父、母、兄、姐、妹及弟弟同住，母親洪秋櫻經商順利，家中生活富裕，然父親吳柏恒先因賭博，致家中破產，轉往大陸工作，母親竟也沈迷賭博，經常外出不在家，忽視家庭，因而發生二個弟弟在家中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憾事，母親將之歸咎妹妹甲○○，且家中經濟逐漸敗壞，父親對母親極度不諒解，終至離婚，乙○○、甲○○與兄丙○○、姐吳維馨分離，分別由不同親戚撫養等，對於母親開始賭博後，家人生離死別、經濟狀況不佳之狀況，乙○○對母親埋怨不已，但對於經常失聯、無預警出現之母親，仍存有一定程度之感情，一方面給與金錢援助，卻又因母親不間斷索討，生活大受干擾，更因支助母親之事遭父親察覺，父親不再給與經濟支援，乙○○便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維生。乙○○大學畢業後，從事保險工作，利用家中過去人脈，收入頗豐，隨後步入第一段婚姻，辭去工作，然因與前夫關係惡化，開始出現憂鬱、自殺意念，縱有前往診所就診，卻不規則服藥。於離婚後，兩個兒子由前夫扶養，因求職不順，改從事網拍、伴遊工作，收入漸有起色，民國109年間，母親因無其他子女願意扶養而無處可歸，再次投奔乙○○同住，乙○○雖收入尚佳，但開銷大，還要面對母親之需索無度，經常入不敷出，加上兩人同居生活衝突不斷，時有爭吵，母親常以賭博輸錢，指責係因乙○○所致，且不顧其反對屢屢傳送其照片給某黃姓男子，乙○○對於與母親同住感到痛苦，又考慮母親有失智症狀，無法斷然要求母親離開，而處於矛盾情結。乙○○於110年間再婚，然因家庭暴力問題，婚姻僅維持2月，即以離婚收場。乙○○因前述經歷，有情緒障礙，出現憂鬱症症狀，至多家醫院、診所就診，並110及111年間住院兩次，經診斷為躁鬱症，其有自殺意念，於111年5月25日就診時，因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發作，並向醫師表示想殺母親，醫師建議住院治療。
二、乙○○於111年5月29日17時許，原本在上址屋內客廳準備出門，適母親洪秋櫻於同日17時17分許返抵家中，藉故向乙○○索討款項，惟乙○○以身上無現金為由拒絕，此時洪秋櫻即開始叨念乙○○無穩定工作致無法供養其經濟需求等語，雙方進而發生激烈口角，乙○○氣憤難耐，遂至廚房持水果刀1把（起訴書誤載為「菜刀」，爰予更正。刀刃為金屬材質，長18.5公分，寬3.3公分，刀刃含握柄為28公分；該刀具為租屋時原屋主已配置之廚具用品，非乙○○所有）返回客廳，先持該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欲對吳秋櫻動之以情，並表達自己深切之無奈情緒，然吳秋櫻不僅不為所動，更出言「不然殺死我啊」等語加以挑釁，旋即轉身欲返回房間，詎乙○○明知水果刀為銳利之兇器，且人之左後肩連結上背及胸腔，其內有肺臟、動脈等人體重要器官組織，一般人均可預見若將此刀械以相當之力道完全刺入體腔，足以深及內部臟器及血管組織等而生死亡之結果，乙○○仍基於縱使持刀刺殺發生殺人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不確定故意，以其右手反手持上開水果刀自洪秋櫻背後朝其左後肩猛力刺入，且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而當場倒臥在地。乙○○見洪秋櫻倒臥血泊中，猶持其所有之Iphone11pro手機，朝洪秋櫻倒地處錄影，並在影片中數落洪秋櫻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及對家人不聞不問之憤恨積怨，其後情緒略微平復，遂撥打119、110報案電話，且於報案電話中表明自己甫殺害母親等語。嗣救護人員到場，雖緊急將洪秋櫻送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急救，然洪秋櫻仍因出血過多導致低血溶性休克而於到院前死亡。乙○○於警方前往現場處理時，當場承認為行為人並自首接受裁判，而遭員警當場逮捕，且扣得上開水果刀1把、I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乙○○犯案所著衣物1套（其餘疑似毒品及施用器具等扣案物與本案無關，不予贅載），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貳、程序方面：
一、上訴是否合法部分：　　
　㈠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定有明文。又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被告提起上訴者，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依同法第351條第1 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與監所長官何時將上訴書狀送交法院收文無關，且條文既規定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故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無庸扣除其在途期間。至於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者，倘被告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自應依同法第66條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而為利辨別與日後查考，法務部矯正署行文矯正機關說明，如在監所之被告循由監所長官轉遞程序提出書狀，監所場舍主管不論任何時間皆需收受，並於書狀明顯處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同時附記「收容人實際提交之日期及時間」；倘在監所之被告自行以書信方式郵寄、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送，或請辯護人轉遞書狀，顯與向監所長官提出書狀程序有別，矯正機關自不得蓋印收受書狀專用檢查章戳，而應根據提交方式，詳實登載於書信登記表等相關簿冊，有法務部矯正署民國112年4月14日法矯署安字第112040021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㈡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3項規定：「監所長官接受上訴書狀後，應附記接受之年、月、日、時，送交原審法院。」是被告若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本應由監所送交法院，惟現行實務情形，卻不乏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後，經監所長官蓋印並附記接受之日期時間，再由被告自行郵寄至法院，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是否仍屬受刑人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認為係被告自行採書信程序寄送法院？參以刑事訴訟法第351條之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告處於人身自由受剝奪之狀態，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有所困難，乃為其便利而設，實難認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均能清楚辨別上開法務部矯正署有關矯正機關收受書狀蓋印專用章戳之時機及方式，且上開函文中除說明收容人書狀需否蓋印「機關收受書狀專用章戳」，應依提交方式決定，並區分不同程序說明用印情形外，也要求各矯正機關應依說明辦理，並應逐一檢視、修訂相關作業流程，及加強相關業（勤）務人員之教育訓練等情，足認實際運作中，仍有羈押收容或因執行在監所之人不知向監所長官提出或自行採書信寄送程序之分別，在此情況下，可否單憑被告之上訴書狀登載於書信登記表上，斷定被告以何種方式上訴？是不僅不應據上開法務部矯正署函文，認定被告以何方式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之途徑，更應為有利被告之解釋運用。質言之，登載於書信登記表上之上訴書狀，郵寄至法院之情形，如果登載於被告書信登記表時尚未逾上訴期間，自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後是否由監所長官送交法院並非重要；如若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時已逾上訴期間，以自行郵寄、送達法院之時，扣除在途期間之結果，仍屬合法上訴者，此時應認係由被告自行寄送，其逕向法院提出上訴書狀仍未逾期。
　㈢經查，原審判決後，於112年2月9日囑託法務部○○○○○○○○○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長官送達判決正本給被告乙○○收受，有送達證書可參。其上訴期間自112年2月10日起算，至同年3月1日屆滿。被告提出之聲明上訴狀係以郵寄方式，於112年3月2日寄至本院，其聲明上訴狀及信封未蓋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收受之戳章，亦無接受書狀日期時間之記載，然被告係於同年2月25日將上訴書狀、信封交由監所長官，有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被告發受書信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第83頁），依該寄送本院之信封，收件人欄除了書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外，也註記案號、股別，應可認定是被告寄送之法院文書，上訴人於112年2月25日向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提出該上訴書狀時尚未逾上訴期間，應可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情形，其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持水果刀刺入被害人洪秋櫻身體致其死亡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殺人之犯意，辯稱：我只是持刀刺我母親1下，目的是為了警惕她不要再賭博了，何況我是先自殘，欲以此方式與我母親溝通，沒想到她完全不予理會，若我有意要殺她，我照理會找其他如心臟等致命部位下手；而我從小就喜歡拍照，當時只是單純想把這整個過程拍攝下來，等將來母親好了，我會把影片給她看，我沒有要殺母親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害人生前共有四名成年子女，但因為長年沉迷於賭博、不僅未經營家庭關係也疏於照顧子女，離婚後，與四名子女並無往來。直到被告高中時期，被害人又突然與被告聯繫並索取金錢，被告因一時心軟而選擇外出打工、賺錢以供被害人花用，被害人多將這些錢用在賭博上面，以至於被告父親無法諒解被告行為，選擇不再與被告有所往來。正也是因為這種情形，除了被告以外，其餘的三名子女都不願意與被害人有所接觸聯繫，000年0月間，被害人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聯絡了被告。被告又因為心軟，收留了被害人，並負擔所有的生活開銷，在本件案發以前，被告絕對可以被稱作是孝順的女兒，在這樣的母女關係相處底下，實在很難想像唯一與被害人有較為親密關係之被告，會有殺死被害人之意圖，被告憂鬱症發作而說出想殺母親的話，不能當作想殺死母親意圖的認定。又被害人左後肩的傷口確實不淺，但被告在攻擊被害人之前，先用自殘的方式嚇被害人，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兩人都是處於行走的狀態，被告沒辦法瞄準朝她想要下手的左手臂的位置，又因為情緒激動，沒辦法準確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之的意圖，理應直接朝被害人的軀幹核心、心臟或是頸部位置下手，而非朝著一個這麼罕見的左後肩部位。被害人在被刺傷後開始大量出血，被告在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如果被告有殺死被害人的故意或是被害人死了也不違背其本意，被告理應在被害人大量出血時靜靜的看著被害人死亡的過程，也不會拿浴巾為被害人止血，被告在行兇過後有錄影這件事，是因被告是個非常喜歡拍照、錄影，為任何事情留下紀錄的人，被告是基於留下紀錄的心態在錄影，希望被害人獲救後可以知道，綜合以上情狀，被告在本件行為上應該沒有殺人故意，其行為至多僅構成刑法第277條第2項、第280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罪。
二、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扣案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之事實，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與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有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被告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派遣令、台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纪錄單、被告於行兇後拍攝畫面口述內容之譯文、案發地點之現場室內平面圖、現場蒐證照片、被告及被害人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於住家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告之左手傷勢照片、被害人傷勢及穿著上衣之照片、扣案物照片、案發前被害人返回住家之電梯內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害人手機內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聊天紀錄翻拍照片、己身一親等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1、87、89至94、121、123至143、145至149、151、153、155、157至159、163至167、307至309、311至317、409、417至469頁），復有被告持之行兇之水果刀1把、Iphone11pro、13手機各1支及被告犯案所著衣物1套扣案可佐。而被害人因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業經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法醫師解剖鑑定屬實，研判其死亡原因為研判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亦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剖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所附同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附卷可參（見相卷第61、83至91、105至117頁）。
三、被害人死亡後，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解剖，解剖時見左後肩部有一條5.5乘2公分長的銳器刺傷，距頭頂24至27.5公分處，後中線左側21到25公分處，創角銳端在2點鐘方向和鈍端在8點鐘方向，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間，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解剖結果，認其主要致死外傷係於左後肩部的銳器刺傷，傷口形狀符合單刃刀，方向往前、往下、往右刺入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研判死亡原因為左後肩銳器刺傷，傷及左肺和左肺動脈，引起左側氣血胸及大量失血而低血容性休克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7月1日法醫理字第11100039980號函附之（111）醫鑑字第1111101291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相卷第105至116頁）。再由扣案水果刀上之血跡送驗結果，刀刃口上檢出一女性DNA-STR型別，與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刀柄上DNA-STR型別檢測結果為混合型，主要混合型別混有2人DNA，不排除混有被告與被害人DNA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8日中市警鑑字第1110052750號鑑定書可稽(見偵卷第385至386頁)。佐以上開被害人所受傷勢、扣案水果刀等觀之，核與被告供稱先以水果刀劃傷自己左手掌、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等情相符，足徵被害人確經被告以水果刀刺入導致低血容性休克而死亡。
四、按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行為之起因、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節之輕重、攻擊人體部位之位置暨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又按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意乃行為人主觀上之意念，外界本難逕得查知，故於行為人否認有殺人犯意時，自應綜合各個客觀之間接證據以為判斷，殺人犯意之有無，固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少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斷之準據；申言之，當綜合創傷之部位、創傷之程度、兇器之種類、兇器之用法、動機之有無、犯行後之行動等情況證據，以進行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0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明定：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之可言，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者，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法條中「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亦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是以，直接故意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間接故意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即為已足。本件查：
　㈠關於被告與母親之關係、被害人與家人之相處情況，證人即被告之兄丙○○於警詢中證稱：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6年前，從來沒有跟她聯絡，也不知道她怎麼生活，也不清楚為什麼被告會跟她住在一起，我有一個姐姐吳維馨，我有用LINE通知她，我不知道她的手機，還有一個妹妹甲○○，我沒有聯絡方式，我父親在20幾年前與母親離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我沒有聯絡方式也沒有交集等語（見偵卷189至192頁）；於偵查中稱：我從小是阿公帶大，被告是跟父母住，所以我們幾乎沒有一起生活，父母離婚後，被告是跟父親住，我跟被告偶有聯絡，被告有打電話跟我說跟母親一起住，我覺得很奇怪，她說母親身體不好，一起住有個照應，我有聽說她們因為錢的事吵架等語（見偵卷第193至197頁）。又被害人與其夫原育有六名子女，年紀最小的弟弟於90幾年間死亡乙節，為證人甲○○於偵查中供陳明確，其並證稱：從我有印象以來，就知道媽媽有賭博習慣，小時候媽媽外出打麻將，把二個弟弟留在家中，兩人因一氣化碳中毒死亡，我那時出門玩，回家後睡他們旁邊，直到救護人員將我搖醒，我才知道此事，弟弟過世後，爸爸去大陸工作，我回北港爺爺奶奶家，被告當時讀高中，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及打工，媽媽曾經短暫住那邊，但是騙走被告錢後，又消失不見，爸爸長年在大陸，媽媽通常不在家，除非是沒有錢才回家，她還曾經騙爸爸要讓我上幼兒園，把錢拿去賭博。從小到大的事，媽媽都沒有參與到。她也曾經多次跟我要錢，不管金額多少，沒有要到都不罷休等語（見偵239至241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前我媽有生了二個弟弟，那時爸爸有給充足的生活費，但媽媽都拿去賭博，後來其中一個弟弟不小心開到熱水，一氣化碳外洩導致二個弟弟中毒身亡，媽媽把責任歸責到甲○○身上，造成甲○○精神出現狀況，我對媽媽歸責甲○○這件事很不諒解，她都沒有照顧過我，還一直情緒勒索我，威脅輕生，她很常跟我要錢，且硬要搬來跟我住，趕都趕不走，她靠賭博及我給的生活費維生，是我無法賺錢後才去做清潔工等語（見偵卷第209至210頁），及被告於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接受精神鑑定時，對鑑定醫生所述之生活史大致相符，堪認被害人長年賭博、經常索討金錢，且與其他家人疏離，僅有被告願意接濟等情，應屬真實。
　㈡又被告罹患身心病症多年，曾在地區教學醫院、基層診所就診（然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經原審囑託鑑定結果，尚未達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要件，詳後述），此有被告自108年起之全民健保就醫紀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5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10008902號函所附急診暨門診病歷、德仁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至78、第107至145、197至205頁）；又距離本件案發前，被告最近1次就醫則是在國軍臺中總醫院，據該院覆稱「被告於111年5月25日至本院身心科初診，僅門診1次，未再回診；被告自訴曾在中山醫院及德仁診所門診多年，曾有住院治療；門診當日症狀包括憂鬱、注意力差、失眠、食慾差、負向思考、自我傷害意念及傷害他人意念（想殺母親）、擔心被跟蹤、被監視，擔心先生要害她......診斷疑似雙相情緒障礙症，目前憂鬱發作」，亦有該院111年9月29日醫中企管字第1110009968號函暨門診病歷附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07、263頁）。再者，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自承：我在5月25日（在國軍總醫院）看診完至29日案發時，均沒有按時服藥，因為工作關係忘了帶藥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55頁），復由被告之臉書貼文，敘及受身心病症所苦，保險未理賠下之經濟困境（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當處於多重壓力夾雜之下，而其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殺害母親之想法，堪認被害人係屬被告壓力來源之一。
  ㈢被告持刀刺向被害人之原因，其於警詢、偵查、原審中供稱：當天我原本要出門，我母親問我有沒有錢，又說是我把她存的新臺幣（下同）6千塊花掉，害她無法去簽牌，少贏了10幾萬，我希望她不要再繼續賭博，我不是不賺錢，只因先前我們母女2人各自動手術花了50多萬，但保險理賠一直沒下來，我母親就罵我帶衰又愛花錢；另外她還會偷拍我的不雅照傳給某黃姓男子，當我責問她時，她又推說早就該該名男子封鎖，而且已經把照片收回、刪除，但我知道她在騙我，我很生氣，先拿桌上的冷湯潑向她，她也拿碗回摔我，還說「不然妳就把我殺死」，我衝進廚房拿水果刀，先拿刀割自己的左手掌，問我媽「妳真的要這樣嗎？」我母親不理我，轉身就要回房間，還罵我是「破格查某（臺語意指沒出息的女人）」，我一時失控，遂右手握刀，刀口朝下，我想朝她左手臂後方劃下去，結果刀刃刺入我母親左後肩，然後我就拔出刀子等語（見偵卷第35、207至208、原審卷一第154頁）。參酌前述被害人之長期賭博、未對家人付出等行為模式，被告對於被害人長年嗜賭、需索金錢無度，積怨頗深，但對如此行徑之被害人，被告仍持續給與金錢、提供住處同住，並未如同父、其兄、姐、妹不聞不問，顯然對於被害人身為其母親，仍懷有孺慕之情，對於被害人既有埋怨，也有親情，互有消長，於就醫時向醫師主訴偶有萌生殺害母親之意念時，當屬對被害人怨懟之時。依被告所述，案發之前，因醫療費用龐大，保險尚未理賠，於此經濟狀況極度惡劣情況下，被告自身受身心病症所苦，於案發前數日起即未按時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態，在本案其與被害人激烈口角，且以自殘舉動未獲被害人善意回應、未表現不捨女兒受傷之歉意，其負面情緒自屬激動難平，於此情況下，被告衝動出手對被害人猛力刺殺之行為，顯係出於對骨肉親情矛盾、有愛有恨之心態所致，其犯案之動機及萌生犯意之背景等事實，可以認定。
  ㈣扣案之水果刀，全長28公分、刀刃部分約18.5公分、刀刃最寬部位約3.3公分、刀柄為塑膠材質，刀刃為金屬材質並鋒利，其上沾有相關血跡，已據原審勘驗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8頁，其外觀態樣見偵卷第133至135頁照片所示）。而被害人之主要致死外傷，係在左後肩部，可見被告是在被害人身後將水果刀刺入，當時被害人應係毫無防備，又依前述法醫師解剖時所見，水果刀穿過背部和左外後側第4肋間軟組織肌肉進入左側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3公分長傷），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深約18公分，創徑方向由後往前、由上往下、由左往右，因而造成左肺及周遭動脈血管等身體組織重大損傷，足見其下手力道猛烈，將行兇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左肩後，猶將刀刃轉向右方直至完全沒入被害人左胸；而人體肩膀與胸部相連，胸部內有人體重要臟器肺臟、心臟等，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長達18公分，完全超出一般人肩胸體廓之寬度，將此刀刺入，極可能傷及胸腔內部維持生命體徵之重要臟器，造成剝奪人生命之可能，且人體一旦失血過多，極可能迅速造成死亡之結果，眾所周知，被告下手力道猛烈，刀刃完全沒入被害人身體，行兇後，傷口有5.5乘2公分長、寬，見被害人鮮血溢出，血流滿地（參見偵卷第149頁），不僅未立即報警，反而持其所有之Iphone11pro手機對被害人加以錄影，足徵其對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且該結果之發生確不違背其本意甚明。
  ㈤被告持刀刺入被害人左肩，見被害人倒地、鮮血直流時，猶以手機錄影稱：「我們這世人無緣了，死性不改啦，拍謝，女兒不孝啦，正港不孝啦，不過你怎麼折磨我們這世人，吳慶華吳慶元是怎麼死的，甲○○是怎樣被你逼瘋的，我的人生，為了你的一字，賭博，到現在還在賭，剩6000元的生活費，都沒簽牌，被我拿去用，都是我害你沒簽牌，你用三星啦，很衰小啦，都是我害你輸光光的啦，我帶衰小，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你為了阿豐，你傳我的照片，我沒穿衣服的照片給他看，一直要我跟他踩踩踩踩，你到底是什麼心態，叫我下海，我一直跟你講了又講，為什麼我今天會出手，因為我到昨天才看到你跟阿豐的對話啦，蝦咪你有心要對待我女兒嗎，你哈他哈得要死，為什麼要用我當工具，叫我挖男人的錢，能挖盡量挖，我是人捏，我是你女兒捏，你讓華華、元元死的時候，我拜託爸爸不要離婚，我要一個家，爸爸有原諒你嗎，繼續賭繼續賭，還把孩子死在家裡的罪，怪在甲○○的身上，說弟弟在睡啦，為什麼不起來叫媽媽，是你害死弟弟的啦，我跟甲○○永遠永遠永遠沒有辦法原諒你啦，我說了，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如果活得起來，拜託你改，我會好好孝順你，你如果救不起來，你放心得走，不要再折磨我了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了啦，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對維郁，為什麼不好好的顧好慶華跟慶元，我的家，我沒有家，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我到底是，我只求你不要賭博，就這麼簡單而已，你如果說好，我照顧你一輩子，你不要賭博有這麼困難嗎，有那麼困難嗎」，陳述其對被害人難以忍耐之情緒，歷時3分17秒，無視倒地之被害人血流不止，應立即就醫之緊急情況，益證被告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預見其可能性而容任其發生。
五、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雖有撥打119、110電話求援，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媽媽不要死」等語，然參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所示（見偵卷第89至94頁），被告於112年5月29日17時46分44秒撥打119電話，通話時間至同日17時47分56秒止，被告又於17時49分01秒撥打110，其間僅間隔2分多鐘，被告第一則錄影時間，手機顯示為17時47分，影片長度為3分17秒，被告自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前開始錄影，亦不可能在撥打119之後、撥打110之前錄影，另由被告第三則錄影譯文（見偵卷第99頁），可知消防人員是於影片長度約7分時到達，依上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所載，南屯分隊人員於17時56分13秒抵達現場，對照被告該則手機錄影時間開始於17分52分秒，加計7分鐘約為17時59秒，被告手機時間與標準時間並不相符，被告手機時間較快於標準時間約3分鐘，是辯護人所稱第一時間直接打給119叫救護車、用浴巾幫被害人止血，才錄影，與客觀事實不符。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起初想要攻擊的部位是被害人的左手臂，輕輕劃一刀而已，因為行走間，無法瞄準、拿捏力道，以被告就讀高職、四技二專，貿易相關等文組學科，難認被告有認識會引發大量失血死亡的常識云云。被告雖辯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分位下手云云。然被告如為勸阻被害人戒除嗜賭而以傷害之舉動欲加嚇阻，大可以選擇其他下手情節（如輕微揮劃被害人四肢）等方式達其目的，此觀被告於持刀之始，即劃傷自己左手掌藉以博取被害人同情之舉甚明，益見其對於持有該水果刀刺擊人體，對生命危害程度輕重差別之利害關係知之甚詳，被告辯稱：我並未選擇心臟或有大動脈等要害部位下刀，並無殺害母親之意思云云，然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時已供稱：我大學畢業，你們認為我應該瞭解這樣的行為會致死，但我對器官不瞭解云云（見原審卷第30頁），前後所述更見矛盾，足認被告確知其本案行兇態樣恐足以取人性命，其時而推稱不知器官位置、時而反稱其何以未選擇更致命之部位下手等情詞，無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再，被告於刺殺被告後，以其手機錄影，並述說其對被害人之不滿，已如前述，於歷時3分17秒之過程中，未對被害人流血不止施以任何急救或止血動作，且其稱：「拍謝啦，殺老爸老媽大不敬啦，犯天條啦，媽，女兒真的忍到沒辦法忍了啦」「我說了，我殺死你我被關心甘情願，因為你死性不改，什麼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於打撥打119電話時稱：「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語，足徵其對於被害人生命發生高度危險甚至死亡之結果確有預見。縱然於後續錄影中，有企圖表示欲幫被害人止血，又撥打110、119求救，並在警消人員面前口出「媽媽不要死」，此無非係被告終驚覺其鑄下大錯，且於外人面前欲展現母女情深及悔意之反應而已，然人之生命體徵稍縱即逝，關於大量失血之搶救更可謂分秒必爭，被告於行兇後之第一時間未通報醫護人員，而為上述悖離人倫常情之錄影舉動，其主觀上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無誤。
六、綜上調查結果，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量刑之理由：
一、查被告為被害人之女兒，兩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殺害被害人而對其實施不法侵害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規定予以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二、被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應予加重其刑。
三、自首部分：
　　被告於撥打119電話報警時，已在報案電話裡，向消防局值班人員表明「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等語，此有聯繫119救護車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消防局派遣令、臺中市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7至93頁），足認被告在未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發覺犯罪前，已主動坦承殺害母親之犯罪事實，經核與自首要件相符，並斟酌被告通報救護及警察單位，且保留犯罪現場原貌並坦然接受司法調查，對整體案件之釐清仍有助益，爰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除前揭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後減之。
四、被告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㈠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院審酌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後，歷次接受警員、檢察官調查、法院審理之過程，對於警員詢問、檢察官及法院之訊問，均能具體回答且應答切題，且對於111年5月29日當日被害人返家後，兩人何以發生口角，其先持刀割傷自己，再刺向被害人之經過，多能具體描述，對於錄影時其提及之家庭狀況、賭博或是被害人傳送照片等情，亦能一一解釋說明，復陳明當日16時許，與其一同搭乘電梯之男子因何原因前來訪視，顯見其當日縱因不規則服藥，惟其意識仍屬清楚，否則事後何能清晰記憶事發過程並予描述。且被告於案發後以手機錄影，以手機撥打119電話時，尚能表示「我要救護車也要警察」「謀殺，我殺我媽」「很嚴重她死了」，也能清楚說出門牌號碼，其思緒、行止無恙，堪認被告於111年5月29日行為時及案發初始之精神及心智狀態，均非處於缺陷或障礙狀態，且並無因不規則服藥而影響其控制能力。
　㈢本案經原審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對被告進行行為時精神狀態實施鑑定，該醫院參酌被告個人生活史與疾病史等資料，並對被告為身體檢查、心理評估、精神狀態檢查後，認
　　：「鑑定期間，被告無明顯精神症狀，對詢問的問題可切題回應，語言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未有重大缺損。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診斷準則，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1.持續性憂鬱症，需考慮第二型躁鬱症。2.多重藥物濫用。3.需考慮B群人格障礙症。憂鬱症可能對患者的情緒、生活表現產生影響，但極少影響患者的控制與辨識能力。本案的犯案動機與親子間長期的對立、衝突有關，其於案發後尚可以手機對雙方錄影、自行撥打電話報案，綜上所述，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缺損。綜合被告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評估結果，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未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有該醫院111年12月14日草療精字第1110014596號函所附刑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3至45頁）。
　㈣草屯療養院上開專業鑑定結果，與本院依上述客觀證據所為認定相符，堪可採認。綜上所述，本案尚難認被告於111年5月29日為前開犯行時，有因憂鬱症產生不能辦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規定之適用。
五、被告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因年幼遭被害人向父親謊索生活費，然相關款項均遭被害人取供賭博所用，被害人賭博成癮之惡習更間接導致其經歷手足死別離散之痛楚。被告係一時心軟而接納無家可歸之被害人同住，豈料日常生活仍屢遭被害人強索財物及口頭數落，終致發生本案悲劇。然平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處狀況尚屬平和，對被害人亦盡顯孝心，被告之兄妹均表示不願對被害人提出告訴，顯見被害人所為亦難得其他子女之認同，而被告因罹精神痼疾，一時衝動，難以控制其行為而鑄成大錯，其情可憫，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長年受被害人需討金錢或情緒勒索，其遭遇或屬不堪，然雙方究為骨肉至親，而原生家庭之糾葛問題於現今社會並非少數或特例，卻未見人人皆以持刀相向之極端方式尋求解決；被告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行為，所為係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法益，其泯滅人倫之情節於社會整體法感而言，仍屬重大犯罪，參以被告已適用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相較原本之法定刑，已可在減刑後之法定刑度內妥適斟酌以量刑，亦即其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相較於被告之犯罪情狀，尚無過於嚴苛之處，足使被告接受適當之刑罰制裁，實難認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顯可憫恕之情，其刑度與被告本案犯行相較，並無情輕法重之情狀，難認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是辯護人請求再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尚無可採。
伍、撤銷原審判決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之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倘條件有別，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度量處，禁止恣意為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第456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上述相關原則、理念外，更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查，由被告的生長背影以觀，其家庭功能不彰，成年後經歷二段婚姻，未建立適當的親密關係，其對於母親之感情複雜，長期以來無法應付被害人之情緒勒索，亦無法解決困境，堪稱人生波折不斷。被告自高中時起半工半讀，成年後亦不斷面臨經濟狀況不佳之情形，受身心病症所苦及來自母親之沈重親情，此種巨大之生活壓力下，一時情緒失控所為殺害母親之行為，考量其犯罪動機、原因、犯後態度、生活狀況等個人情狀，並無特別應予從重考量之因子，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8年，有失入情形，尚難認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被告上訴意旨雖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無理由，已如前述，然就量刑部分主張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關於死刑非本案科刑選項之說明：
　㈠關於被告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殺人犯行，應構成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為直接故意，始合於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法院裁量應否量處死刑時，除應先判斷⑴犯罪的具體情節嚴重程度是否可認為「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需再就⑵根據犯罪行為人本身之「個別情狀」判斷可否量處死刑，是否有向下減輕之裁量空間，而量處被告適當之宣告刑。是以，法院不能只憑犯行之情節嚴重程度高，即得以不考慮犯罪行為人個人事項，直接判處死刑，而生裁量恣意性之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案被告以上開方式殺害被害人死亡，依其犯罪手段之殘暴性及行為結果之嚴重危害性（對於國家及社會安全秩序產生嚴重影響；犯罪手段血腥、殘暴），並不該當於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定之「情節最重大之罪」，惟據前述，此為得宣告死刑之必要條件，至於本案應否量處死刑之極刑，依上說明，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事由而為判斷。
　㈡本案法院所得為「處斷刑」之範圍（即量刑區間）：　　
　　依刑法第64條、第65條及第66條前段之規定，死刑不得加重。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因其於案發後自首，而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詳如前述。而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刑法第272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再適用同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則依前揭加重、減刑標準之規定，本案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未減以前係死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減以前為無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22年5月以下（未減以前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上）」。是依上開論斷及依前揭自首規定減刑結果，被告所犯殺人既遂罪已無量處「死刑」之餘地，自無庸再依刑法第57條規定，就被告所犯殺人罪應否量處「死刑」加以審酌及說明。易言之，本案本院僅得就「無期徒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19年11月以下」之刑度範圍內為量刑之審酌。
三、本案量刑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考量準則，審酌下列事項：
　㈠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
　　被害人為被告之之母親，依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精神鑑定時所述，其原有六個兄弟姐妹，在年幼時，被害人經商致富，家中生活無虞，隨著被害人沉迷賭博，家道中落，被害人仍未停止賭博，經常不在家，由於被害人之疏失，將最小二個弟弟獨留家中，致弟弟們意外死亡，被害人卻歸咎妹妹甲○○，父親對被害人之舉動難以諒解，終走至離婚一途，手足因而四散，此後被告不斷遭遇被害人前來索討金錢，甚至發生父親不滿被告有幫助被害人之行為，不再資助被告，被告只能自高中開始半工半讀，直至大學畢業。109間，被告收留無家可歸之被害人，仍持續面對被害人為了賭博而索要金錢、口出惡語、生活上衝突等等親子對立問題，對被告而言，被害人是從小給予良好生活環境，可以倚靠之人，染上賭博習慣後，卻也是家庭破裂的原因，及無止盡把自己當搖錢樹卻無法拋下之人。
　㈡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刺激：　
　　案發當日之經過，起因被害人抱怨沒有錢賭博而怪罪被告，兩人爭執過程中，牽扯保險理賠問題、被害人偷傳被告照片給他人情形。被告因開刀醫療費用龐大，經濟陷入困境，遲遲未獲保險公司理賠醫療費用，骨肉至親之被害人，未能體恤被告、提供安撫，甚至仍以賭博為重，見被告割傷自己，仍不以為意，未流露母親對子女之不捨，被告已累積對於被害人一再予取予求之矛盾情緒，嗣案發當日，難以平復而動力殺害被害人。
　㈢犯罪手段、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
　　被告以水果刀刺向被害人左後肩，刀刃往前、往下、往右幾已完全插入洪秋櫻之身體，因而刺入其左胸腔內，刺穿左上肺葉，刺入左肺門，切斷左側肺動脈，創徑長約18公分，造成洪秋櫻大量左側氣胸血胸（約600毫升血塊血水留存體內）和左肺扁塌，併有大量失血，施力猛烈，見被害人倒地，猶持手機錄影，細數被害人長期對其索討金錢、對家人不聞不問，未於第一時間把握急救之機會，所為誠屬法所難容，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無可彌補。
　㈣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與智識程度：
　　除前述之生長過程、被告與原生家庭之關係外，依被告所述，其半工半讀唸完高中及大學，並取得保險業務證照，從事保險業務，工作初期表現亮眼，隨後因懷孕而結婚；其有二段婚姻，於第一段婚姻中辭去工作，並育有二子，前夫因吸毒，開始有暴力行為，兩人關係惡劣，終至離婚，因被告無經濟能力，孩子交由前夫扶養，第二段婚姻則為閃電結婚，又因家庭暴力而離婚，婚姻僅維持2個月；被告另自陳於因受兩任丈夫影響，有使用毒品咖啡包之習慣；案發前從事網拍及伴遊工作。另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㈤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9、110電話自首，已詳述於前，減省檢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被告之耗費，且被告自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對本案客觀犯罪情節坦承不諱。
　㈥被告罹患之疾病：
　　被告於第一段婚姻中，因婚姻生活不順利開始出現憂鬱、多眠、自殺意念症狀，於多家精神科診所就診，不規則服藥，於德仁診所診斷為躁鬱症，於案發前2年，至國軍臺中總醫院、中山附醫、明功堂診所等多家精神科就診，多以憂鬱症狀為主，也曾出現短暫輕躁症。於000年0月間，因前夫拒絕讓其探視子女，出現自殺意念及自傷行為於中山附醫精神科住院，出院診斷為躁鬱症，目前憂鬱症發作、物質濫用；於000年0月間，再度因自殺意念、情緒低落住院，出院診斷相同。最後一次在中山附醫回診時間為111年5月3日，診斷包含重度憂鬱及人格疾患。案發前最後一次就診紀錄為111年5月25日於國軍臺中總醫院精神科，當時診斷為憂鬱症發戶，建議回到中山附醫住院治療。另有氣喘、子宮卵巢瘤術後等病史。
　㈦其他相關量刑意見審酌：
　⒈鑑定人就被告之精神鑑定：
　　綜觀被告的生長歷程可以發現，被告自小家庭功能不彰，導致在個性上有偏激、衝動、人際關係不穩定、情感不穩定、反覆的自殘行為等特徵，成年後常有人際問題，難以建立適當的親密關係。在本案當中，憂鬱症雖未直接造成控制與辨識能力的缺損，卻也間接造成被告在面對環境壓力時，可能因為負面的想法、極端的情緒、思考模式的僵化、衝動的行為而間接導致本案，與本案的發生並非完全無關。
　⒉被害人家屬丙○○、甲○○均陳稱：對被告行為不提出告訴等語（見相卷第95頁），且甲○○於原審審理時亦表達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5頁）。
  ㈧綜上所述，審酌上述關於被告各項行為本身或行為人之量刑因子，考量被告成長經歷、對母親複雜感情、巨大生活壓力，增加精神疾病易感性，未能予以良好控制情緒，惡化其人際關係及社會職業功能，終究於親子對立時，而為本案犯行。本院審認被告無視尊重生命之社會價值，剝奪被害人寶貴性命，手段殘忍，造成無法挽回之悲劇，應予嚴譴。惟考量被告所為受其生長環境影響頗深，被害人沈淪賭博後，家庭破碎，對於被害人之態度矛盾，思及被害人有失智狀況，難以拋下不管之親情羈絆等情狀，是本院認倘對被告處以本案所得量處之最高刑度無期徒刑，則屬過度評價，而有未當。故本院審酌其惡性未達應科以最長期監禁之程度，又被告思慮不周，若施以較長期監禁、輔以適確教化，使其能深入反省，尚非全無改過遷善之可能。復考量對社會治安秩序之維持、對一般大眾警示意義之彰顯、對其個人生命之存續各層面等，認本案量處被告有期徒刑，將其與社會隔離一段較長時間，由矯正機關施以教化，應可達成社會防衛之目的，尚無處以最長期監禁之必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段所示之刑。
陸、扣案之水果刀1把，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被告始終供稱係租房時房東配置之廚房器具，既非被告所有，即不得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之Iphone11pro、Iphone13手機各1支，各為被告及被害人所有之物，前者雖經被告於犯後持之對犯罪現場錄影，惟究屬被告於犯罪既遂後之行為，並非犯罪工具，而被害人之手機、被告犯案時所著衣物，亦均與犯罪無直接關連，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子凡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廖  婉  菁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